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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指的是收集与核算企业

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和措施，为政

府有关能源管理和低碳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

本报告试图通过介绍和评价国内外的相关政策和实践，结合

我们对广东省当地政策和情况的了解，为广东省建立企业能源与

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在政策框

架和行动步骤上能够具有实际意义。

实现相关的政策框架所需的一系列技术方案并非本报告的主

要研究范围。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发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

体排放计算工具”以及由广东省节能中心开发的“广东省温室气

体排放信息管理平台”为本报告提出的“三步走”策略中的“第

一步”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方案。此外，本报告在技术层面也提出

了一些初步建议，可为最终的技术方案提供参考。

我们也希望，本报告提出的政策框架、行动步骤和技术建

议，可以为其他省市进行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的统计和管理工作

提供参考。

建立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意义重大

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高度相关，而且企业目前普遍具有

较好的能源统计和管理基础。因此如果将能源与温室气体的统计

和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复投

入，减轻建立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难度。

一个完善的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不仅能协

助广东省完成其“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8%、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9.5%的目标，还可以为实

现2020年广东省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以上

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建立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

计和管理体系有以下意义：

为碳排放交易奠定核算基础。准确的历史排放数据可以协助

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分配排放权交易中的温室

气体排放指标。将统计和管理体系中的数据核查机制与登记

注册系统对接，是交易监督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考核企业节能减排成效，并鼓励和保护先进企业。完善的统

计和管理体系，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了解自身情况和挖掘节

能减排潜力，另一方面可以协助有关部门设立相应的考核机

制和奖惩方案，或采取措施鼓励先进企业积极采取节能减排

行动。

提高企业竞争力，规避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引导企业

设立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可以协助企业以有效

和低成本的方式达到国际标准，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水平，

并积极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

通过公开不涉密的能耗和温室气体的相关数据，可以使公众

了解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耗水平，并直接有效地提高公

众的气候变化意识，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

国际上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的政策与实践为我们
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报告首先回顾了国际上的企业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的经

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一般分为强制性报告机制和自愿性管理计

划。为了对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果进行跟踪，一些国家针对

某些行业和企业建立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如美国、

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另外，某些国家政府、

地方政府以及非营利机构也制订了各种形式的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

计划，比如碳信息披露项目、气候登记处、气候领导者计划、巴西

温室气体计划和台湾地区的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根据本报告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8个国家实施了强制

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强制性排放权交易体

系。另外全球约有12项比较成熟的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以及1

个自愿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详见表0-1。

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的主要目的是自下而上地收集温室

气体排放信息，以便政府能够更好地制定气候变化的政策。自愿

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先进企业采取温室气体管

理措施以及实质性减排行动，使得参与企业自身受益于这样的先

锋行动。强制性机制与自愿性计划有很好的互补：强制性计划着

重于某些高排放行业的重点排放设施，而自愿性计划则着重于企

业整体排放的管理。缺乏强制性计划的地区，可以通过自愿性计

划更早地尝试温室气体报告与管理，并为实行强制性计划提供宝

贵经验。

强制性与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的最大差别在于是否有法律依

据。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要求通过法律手段规定哪些企业或设施

需要向政府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

通常都需要采取较多的激励措施来吸引企业参与，从而达到使其

自愿地报告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目的。

国内有多个企业能源统计制度，存在整合提高的
空间

本报告也回顾了国内现存的企业能源统计制度。在能源统计领

域，有三个主要的统计制度，分别是政府统计体系中的“能源统计

报表制度”、部门统计体系中的“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和“重点用

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这三个能源统计制度分别由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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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源的统计和管理体系为基础，建立温室气体的相应体

系。能源利用与温室气体排放高度相关，将两者的统计和管

理体系统一起来，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企业负担并增强数

据准确性。

统计和管理体系应服务于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在内的多个目

标。企业的能源与温室气体数据可以达到支持碳排放权交

易、考核企业节能和控排成效、规避国际贸易技术性壁垒、

加强气候变化的公众参与等多个目标。建立一个服务于多个

目标的体系，可以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行政效率。

统一数据口径，促进部门间数据共享。企业的能源与温室气

体数据是多个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在各政府

部门之间统一数据口径、促进相互之间的数据共享有着重要

的意义。

尽早开始体系的建立，通过分阶段实施逐步完善。广东省

“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的任务非常艰巨，同时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工作也亟

需相关的数据支持。鉴于温室气体的统计和管理工作的复杂

性，建议在尽快开始工作的同时分阶段实施相关措施，通过

实际经验的积累来逐步完善机制。

基于上述的四点核心建议，本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广东省“三

步走”、逐步建立和完善省内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

建议(图0-1)。

表 0-1  |  全球温室气体报告机制

地理分布 强制性 自愿性

温室气体报告 碳排放权交易 温室气体报告 碳排放权交易

国际 •  碳信息披露项目
•  全球报告倡议

欧洲 •  英国         •  法国      •  荷兰 •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

北美洲 •  加拿大     •  美国 •  美国和加拿大区域性的 
   RGGI
•  美国加州和加拿大四省的 
   WCI(2012年开始)
•  美国和加拿大区域性的 
   MGGRA(已终止)
•  美国加州
   (2012年开始)

•  墨西哥
•  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领导
  者 (已终止)
•  气候登记处

•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终止)

南美洲 •  巴西里约热内卢
   (2013年开始)

•  巴西

亚洲 •  日本 •  中国水泥行业 
•  台湾自愿计划 
•  韩国        •  印度
•  菲律宾    •  以色列

•  日本 J-VETS

非洲 •  南非
  (2012年开始)

大洋洲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澳大利亚
                    (2012年开始)

系统、环保系统以及节能减排系统的主管部门负责设计与实施，各

有其独特的统计目的、统计对象、统计内容和统计途径。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和“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的主要目的

是收集信息作为支持政府决策的依据。“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制度”有直接的企业考核和管理功能，通过配套的奖励和惩

罚机制，在促进企业采取实际行动减排方面更有成效。三个能源统

计制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收集了企业能源数据，共同形成了一个相

对完善的企业能源统计体系。然而，目前这三个能源统计制度并行

的情况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数据口径不一，企业需要反复统计一些类似但不

完全一样的数据，再分别向不同的部门报告。既增加了企业的成

本，也增加了数据质量的不确定性。其次，条块分割的能源统计方

式不利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和共享，也限制了通过互相校验

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可能性。尽管根据《统计法》，政府部门间

应该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各个主管单

位收集的数据很少互通和共享，重复建设情况比较常见，容易造成

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广东省可用“三步走”的策略，逐步建立和完善
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在回顾国内外政策与实践的基础上，本报告对广东省建立企

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提出以下四点核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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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建议的“三步走”，是在考虑实施难易程度和实施时

间的基础上，本着“尽早开始，分阶段完善”的原则提出的。其中

第一步实施难度最小，可以在近期内实施，较大范围内初步统计企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第二步通过小范围的试点，提高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最终的全面推广提供经验。最

后，通过第三步的行动，将在大范围内完整和准确地统计和管理能

源与温室气体，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统计与管理体系。

第一步：以能源统计为基础，初步统计和管理企业
的温室气体

能源是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排除土地用途改变导致

的温室气体排放，2008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90%是由使用能源导致

的1。中国进行能源统计的历史较长，其通过政府统计、环保统计和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等进行相关的统计和管理工作，能源统计和

管理有较好的基础。对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有比较成熟的

量化方法，相对于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源数据不确定性较小。因此，

以能源统计为基础，将能源与温室气体同时进行统计和管理，有利

于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政府人力、财力和物力，减轻企业负担。

在具体实施上，本报告有如下建议：

以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能耗数据为基础，

理顺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

完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报表，制定分行业的“能源利用状况

报告”报表

基于“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数据，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

和管理系统

图 0-1  |  “三步走”的策略 加强主管部门和用能单位的能力建设，并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和真实性

第二步:开展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
记试点工作

能源产生的排放不等于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在金属制

造业、矿物制造业和化工业等行业，非能源排放所占比例较大。例

如，中国水泥行业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中约有55%来自非能源排放。2

然而，统计非能源排放的技术难度较大，很难一下子全面铺开。

因此，本报告建议开展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

点，即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选取30-50家有望进行碳排放

权市场交易的行业和企业做试点，开展温室气体核算和统计工作，并

由政府指定的技术部门收集、核查和分析排放数据，从而为碳排放交

易以及全面推行建立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做准备。

企业登记试点可以在碳排放权交易基础比较好的行业进行，

如非金属矿物制造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进行；也可以进

一步扩展到广东经济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纺织服装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登记试点的工作可以分为设计、执

行和总结三个阶段开展(图0-2)。本报告对试点的设计提出了初步设

想，可供试点组织单位参考。

第三步:全面建立和推广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
和管理体系

通过前期的研究和试点，在“十二五”末期或者“十三五”

初期，广东省应已具备各种条件，能够全面建立和推广企业能源与

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本报告建议，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应该在

充分考虑现有的政府综合能源统计、环保能源统计和重点用能企

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等制度的同时，满足碳排放权交易温室

气体核算的需要。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应同时

支持碳排放权交易、评价企业节能减排绩效、统计和管理企业与

能源相关的污染情况、了解社会整体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等多个目标。

一个完善的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需要具备

以下要素：

法律依据。明确清晰的法律依据是建立和推广企业能源与温

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重要前提。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地

方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形式，明确统计和管理体系的主

管政府部门、数据报告和分享机制、企业核算技术细则以及

监管队伍和企业能力建设等问，从而指导整个体系的建设。

实施时间

第一步：

以能源为基础，初步 

统计和管理温室气体

第二步：

开展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

温室气体登记试点工作

第三步：

全面建立和推广企业能源 

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近期
(数月内)

实施 
难易
程度

难

易

中期
(十二五期末或是三五期初)

短期
(1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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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主管部门。需要明确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

主要属性是政府统计还是部门统计，从而明确其主管部门。

与此同时，必须强调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多目

标属性，积极促进主管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整合，

从而避免重复建设。

完善的数据报告和共享机制。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

理体系应能同时支持多个统计和管理目标，因此需要整合填

报对象、报表内容、数据提交平台并改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

等环节，以减少重复统计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以及避免出现统计口径不一引起的数据打架现象。

明确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技术细则。在借鉴国际标准和参考广东

省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的基础上，推出一套符合中国和广东

省实际情况的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技术细则。为了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和一致性，相关标准和实施细则应由政府统计主管部门和

部门统计主管部门制定，并在企业中一致推行实施。

监管队伍和报告企业的能力建设。为了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

和引导作用，应建设一支具备能源统计和温室气体核算专业

技能的监管队伍。同时可以通过培训和技术支持相结合的方

式，从法律责任、能源统计和计量标准、温室气体核算方

法、数据系统化管理、统计人员专业能力等角度，推动企业

能力建设。

图 0-2  |  登记试点工作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试点设计

       1. 确定组织单位和合作方

       2. 识别试点目标和原则

       3. 确定试点的覆盖范围和实施细则

第二阶段
试点执行

   4. 动员企业参与，进行能力建设

   5. 保障数据质量和收集、分析排放数据

   6. 长期追踪排放

第三阶段
试点总结

                  7. 系统性地收集反馈

                  8. 识别下一步行动

利益相关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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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主流，而

我国政府也把进一步减少能源消耗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

为重要的政策指导思想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中。2007年修订的《节约能源法》规定：“节约资

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

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2009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到2020

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

“十二五”规划除了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16%的目标，

还首次提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下降17%。而企业是国民经济

的细胞，是经济活动决策的主体，同时也是我国能源消耗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2005年，中国的工业与商业企业共消耗了

96%的煤，80%的液体燃料和天然气，以及87%的电力3。所以要实

现我国“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控排目标，在

根本上还需要企业采取实际行动来节能减排。

根据能源和温室气体的统计和管理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

以政府或行政区域为主体(国家、省、市等)，以企业组织为主体

(商业公司、公共机构等)，以项目为主体(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项

目等)，或以产品为主体(产品能效标签、产品碳足迹等)。不同的

主体，需要不同的统计和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核算和报告方法

学。本报告着眼于企业层面，不涉及其他主体的能源与温室气体

统计和管理。

对企业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有效的统计和管理，

是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要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在准备阶段

就需要摸清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和行业基准排放数据，以作为排

放配额分配的基础。此外，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运行过程中，

还需要对企业的排放数据不断进行统计和核查，从而保证碳排放

权交易机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除了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体系支撑以外，企业能源与温室气

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在政府分解节能减排目标、制定行业转型和升级

政策、考核和激励企业提高能效、协助企业规避国际贸易技术壁

垒，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也都起到重要作用。

2011年，国家发改委将包括广东在内的五省八市列为低碳

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随后又确定了包括广东省和深圳市在内

的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十二五”期间，广东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9.5%，在

全国各省(区、市)中最高。广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2009年，

广东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9482亿人民币4，全国排名第一；而同

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为24654万吨标准煤5，在全国5个低碳试点

省中最高。

广东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和能耗大省，如果能充分利用国家

低碳试点省的机会，建立和完善一套针对企业的能源与温室气体

统计和管理体系，那么无论对其实现“十二五”期间以及2020年

的节能减排目标，还是对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行应对气候变化的

工作都意义重大。

本报告试图通过回顾国内外的政策和实践，结合我们对广东

省当地的政策和实际，为广东省建立针对企业的能源与温室气体

统计和管理体系提出一些建议，以提供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政

策框架和行动步骤。

本报告首先阐述了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

意义，然后分别回顾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温室气体统计和管

理，以及国内能源统计与管理的政策和实践。最后，结合广东省

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实现相关的政策框架所需的一系列技术方案并非本报告的主

要研究范围。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发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

体排放计算工具”以及由广东省节能中心开发的“广东省温室气

体排放信息管理平台”为本报告提出的“三步走”策略中的“第

一步”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方案。本报告在技术层面也提出了一些

初步建议，可为最终的技术方案提供参考。本报告附录还提供了

各国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和各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自愿性温室

气体报告计划的摘要，以方便读者了解国际上的相关政策和实践

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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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 
	     和管理体系的意义

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指的是收集与统计企业

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和措施，数据

可为政府制定能源管理和低碳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高度相关，排除由土地用途变化带

来的影响，2008年中国9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由能源引起的6。中

国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将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

度的目标并列提出来。对于企业而言，能源和温室气体数据的收

集和统计流程、方法和系统有许多共通之处。从统计制度的角度

看，我国进行能源统计和管理工作的历史较长，这为温室气体的

统计和管理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平台。因此，为了减轻建立温室气

体管理和统计体系的难度，减少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必须综合考虑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建立一个整合企业能源消耗

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和管理体系，以便政府了解企业的能源消

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一个完善的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不仅能

协助广东省完成其“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8%、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9.5%的目标，更可以为实现2020年广东省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以上的目标打下坚实的

基础。具体而言，建立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有

以下意义:

• 碳排放交易的基础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我国政府提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7。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一，广东省正在积极为建立本

省的碳排放权交易体制进行准备。国家发改委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提出了六项工作任务8，而其中“测算并确定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控制目标”、“研究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分配方案”、“建立

本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系和登记注册系统”和“做好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支撑体系建设”等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企业能源与温室气

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通过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可以得到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的精确数据，从而协助测算广东企业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并为确定不同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提供参

考。相关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与行业基准数据结合，可以协助分

配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与此同时，统计和管理

体系中的数据核查机制，可以与登记注册系统对接，并成为交

易监督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

计和管理体系，是保证碳排放权交易畅通进行的关键支撑体系之

一，它的建立和完善对碳排放权交易的顺利实施和运行有着重要

的意义。

• 考核企业节能减排成效，鼓励和保护先进企业

对政府而言，考核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成效最终要依据量化数

据。完善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可以收集工厂和企业的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用以支持有关部门设立相应的考核机制

和奖惩措施。例如，对完成或超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先进企业给予

奖励，或对部分未能完成目标的企业予以公示或其他形式的处罚。

对企业而言，测量和统计是管理能源和温室气体的前提。完

善的统计和管理体系为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了客观、直接、易

懂的量化数据，使企业管理层更容易了解节能减排工作的进展。企

业可通过比较本行业的基准信息，了解自身的节能减排潜力，既能

够促进企业形成在节能减排成效上的良性竞争，也可以促使企业在

投资决策中更多地考虑节能减排的因素。

对于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企业来说，健全的统计和

管理体系将增强企业公布信息的公信力，有效提高先进企业的社会

声誉。统计和管理体系协助企业建立内部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核算能

力，使企业在面对客户(尤其是国际客户)和相关方问询时有据可查，

中国台湾地区的“环保署”、“经济部工业局”和“经济部能

源局”的自愿性温室气体计划为“环保署”制定行业的排放强度基

准线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扎实的数据基础。“环保署”根据行业提供

的排放信息并参考国际上的排放强度，制定出单一排放源、单位原

料、燃料、产品或其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基准线。参与“环保

署”温室气体登陆平台的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排放强度和行业的排放

强度基准线进行对照，如果低于行业排放强度，可以申请参加“先

期专案”，获得对其早期减排成效的认可。这些经过认可的“减量

额度”在台湾地区将来采取强制性减排措施后，可以作为碳排放权

交易给一些承诺减排的企业。

来源:改编自周淑婉，温室气体先期专案暨抵换专案推动方式讲座课件2011

专栏 1-1  |  台湾地区企业基准线保护经验

甲厂 乙厂 丙厂 丁厂

工厂的排放强度

行业平均排放强度

低于行业排放强度的乙厂和丙厂可以申请 
“先期”专案中的减排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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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核算能力的企业相比，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商业订单。尤其是对于

外向型的企业来说，这将有助于增强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一个完善的统计和管理体系还可以为早期采取行动的企业提

供“基准线保护”。所谓“基准线保护”指的是根据企业当前的排

放情况制定基准线，并在日后的法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尽可能地考

虑企业在实施监管之前已经采取的自愿性行动。比如，某企业进行

了大量的节能改造工程建设，与其他企业相比大幅度地减少了能耗

和温室气体排放。由于企业已经在前期释放了大部分节能减排潜

力，这导致进一步减排的成本较高。假如有完善的统计和监测制

度，并设立了企业的能耗和排放基准线，那么有关部门就可以在分

解新的目标时制定适当的倾斜政策，从而维持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 碳排放交易的基础

2002-2007年，广东省出口依存度(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平均为84.3%，其中2006年高达92.0%。2008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增

速大幅下滑，出口贡献率明显下降，但仍有近四成的工业产品产值

通过外贸出口实现，对外贸易在广东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依然举足

轻重9。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

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

品质量等为由制定的一些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标准以

及检验商品是否合格的评定程序所形成的贸易障碍。10 从目前的国

际形势来看，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影响广泛、隐蔽性

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要应对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技术性贸易壁

垒，政府部门除了要与进口国政府积极交涉以外，还应主动了解和

监管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引导企业采取温室气体控排措施。

一个完善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可以协助企业以有效

和低成本的方式达到国际标准，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水平，并防患

于未然地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

根据欧盟2008/101/EC法令，从2012年开始，在欧洲起飞或降

落的第三国(如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排放将被纳入欧盟排放权交易

体系。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节能减排办公室的计算，这可能会给中

国民航业带来一年8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欧盟法令规定若第三国采取了“同等措施”，则可以免除其航

空公司的相应责任。欧盟委员会并未就“同等措施”提出具体标

准，但邀请第三国政府提出方案建议。“同等措施”的效果需要

通过监测、核查或者其他方法进行检验。因此，建立能源与温室气

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或将有助于展示我国采取“同等措施”的效果。

专栏 1-2  |  欧盟对第三国航空公司的排放管制

• 提高公众意识，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政策

我国政府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明确提出，要

大力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并建立公众和企业界参与的激励机

制，发挥企业参与和公众监督的作用。完善气候变化信息的发布渠

道和制度，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

监督和导向作用。11 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统计和管理体

系，并公开不涉密的企业能耗和排放数据，可以直接有效地提高公

众的气候变化意识，让公众了解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耗水平。

这一方面可监督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可促使企业将节能

减排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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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的 
             国际经验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部分跨国企业开始着手统计和管

理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国际

上的企业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制度也开始逐渐完善，并在过去十

年有比较大的发展。本章旨在介绍企业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方面

的国际(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经验，以供参考。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一般分为强制性报告机制和自愿性管理计

划。为了对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果进行跟踪，一些国家针

对某行业和企业建立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例如澳

大利亚和英国分别制定了《2007年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

(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Act 2007)和《2008年气候变化法

案》(Climate Change Act 2008)，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进行强制规

定。另外，某些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以及非营利机构也制订了各

种形式的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比如气候登记处是由一家美

国的非政府组织负责管理和运营的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其

理事会由60个美国和墨西哥州政府、加拿大的省和地区政府以及

原住民部落组成，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较大。

根据本报告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8个国家实施了强制

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强制性排放权交易体

系。另外全球约有12项比较成熟的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以及1

个自愿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详见表2-1。

表 2-1  |  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和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地理分布 强制性 自愿性

温室气体报 告 碳排放权交易 温室气体报告 碳排放权交易

国际 •  碳信息披露项目
•  全球报告倡议

欧洲 •  英国         •  法国      •  荷兰 •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

北美洲 •  加拿大     •  美国 •  美国和加拿大区域性的 
   RGGI
•  美国加州和加拿大四省的 
   WCI(2012年开始)
•  美国和加拿大区域性的 
   MGGRA(已终止)
•  美国加州(2012年开始)

•  墨西哥
•  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
   领导者 (已终止)
•  气候登记处

•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终止)

南美洲 •  巴西里约热内卢
  (2013年开始)

•  巴西

亚洲 •  日本 •  中国水泥行业 
•  台湾自愿计划 
•  韩国        •  印度
•  菲律宾    •  以色列

•  日本 J-VETS

非洲 •  南非(2012年开始)

大洋洲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澳大利亚(2012年开始)

来源: ERM, Company GHG Emissions Reporting; WRI and LMI, The Greenhouse Gas Protcol for the U.S. Public Sector

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的主要目的是自下而上地收集温室气

体的排放信息以便政府能够更好地制定气候变化的政策。自愿性温

室气体管理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先进企业进行温室气体管理以及

采取实质性的减排行动，使得参与的企业自身受益于这样的先锋行

动。强制性机制与自愿性计划有很好的互补性:强制性机制着重于某

些高排放行业的某些设施，而自愿性计划着重于企业整体排放的管

理。在缺乏强制性机制的地区，可以通过自愿性计划能够更早地尝

试温室气体报告与管理，并为其实行强制性机制提供宝贵经验。

强制性与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的最大差别在于是否有法律依

据。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要求通过法律手段规定哪些企业或设施

需要向政府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

通常都需要采取较多的激励措施来吸引企业参与，从而达到使其

自愿地报告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目的。见表2-2。

本章第一节探讨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的国际经验，其中包

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强制性温室气体报

告机制。本节也探讨了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与碳排放权

交易的联系。这些国际经验将为即将在中国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以及

未来的温室气体报告机制提供借鉴。第二节考察了国际上(含中国台

湾地区)比较成熟的五个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包括碳信息披露

项目(Climate Disclosure Project)、气候登记处(The Climate Registry)、巴西温室气

体计划(The Brazil GHG Protocol Program)、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领导者(Climate 

Leaders)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温室气体计划。第三节在回顾强制性机制与

自愿性计划基础上，总结出一些温室气体报告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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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  强制性和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的比较

强制性 自愿性 备注

法律依据 专门的法律或在原有法律上增加条款 ×

报告起点 一般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源消耗量、 
员工人数

×

地理范围 √ (国家) √ (一般来说需报告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排放
量，但鼓励报告地理范围以外更广大区域乃
至全球的排放量)

管理机构 政府 政府、非政府机构或多个机构共同组织运行

报告主体 大部分是设施 大部分是企业

报告内容 温室气体；部分国家包括能源数据 一般只包括温室气体

数据公开 √ √ 原则上公开，涉及商业机密尤其是设施层面
数据的可以申请保密

数据质量管理 √ √ 无论是强制或自愿，都有可能要求第三方核查

激励机制 × 会员制、排名，采取早期行动而获得未来的
碳排放交易权等

技术支持 √ √ 网站平台、培训、指南和工具等

第一节 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

本节将综合探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

的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由于地区或省州级的报告机制与

国家级的并没有显著不同，这些国家级的经验将可以作为广东省实

施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的参考和借鉴。表2-3(见12页)是六个国

家报告机制的对比。关于各国报告机制的详细信息请参照附录1。

一般情况下，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追

踪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从而协助制定和评估气候变化政

策。在部分国家，收集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也用以支持碳排放

权交易体系。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作为其加入欧盟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EU-ETS)的基础，通过强制性报告机制以及

排放权交易来控制排放总量。英国的CRC能效计划(CRC Energy 

Ef f iciency Scheme)作为EU-ETS与《英国气候变化协议》(Climate 

Change Agreement)的补充，覆盖了两个机制以外的其他部分温

室气体排放，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来控制排放量，在降低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同时还希望能够提高能源效率。参与企业必须对其

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控，并向英国政府购买排放许可额度。澳

大利亚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两方面信息结合起来进行管

理，其报告机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新设立的温室气体排放与能

源消耗报告机制统一全国所有相关的报告和信息披露要求，并

为2012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做准备12。

本报告探讨的六个强制性报告机制都只要求达到规定报告起

点的企业才进行报告。报告起点的设定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因素:

能源消耗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及企业所在的行业类型。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美国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设定各自的报告起

点13,14,15,16。澳大利亚在决定报告起点时同时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

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联合出版的《温

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简称《企业标准》)将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的边界分为组织边界和运营边界。

运营边界

运营边界即企业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边界。《企业标准》将

温室气体排放分为“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

• 范围一是指源自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 

• 范围二是指企业外购电力、热力及制冷等所产生的间接排放。

• 范围三则包括除范围二以外的其他间接排放。

组织边界

设施是企业的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可以是一个工厂，或一栋办

公大楼等。组织边界即根据企业的组织架构，划分企业哪些设施应

纳入排放清单中。如果不是以设施为报告主体，则需要有具体的

划分组织边界的方法，合并核算集团或者企业范围内各设施的排放

量。《企业标准》中提供的划分组织边界的方法有股权比例法和控

制权法两种。

• 股权比例法是指根据母公司对某排放源拥有的股权比例，相应

确定其排放量的方法。

• 控制权法是指根据母公司对某排放源是否拥有运营控制权或财

务控制权，确定排放量是否属于母公司的方法。

专栏 2-1  |  企业排放清单中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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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组织的自愿性计划能够很好地为其开展强制性报告机制

做好准备。美国气候领导者项目对政府和企业都有很大帮助：它不

仅为政府开展强制性项目积累了成功经验，帮助美国环保局了解企

业如何管理数据、收集数据并计算排放量；也使得企业能够了解到

如何准备报告，减少了参与强制性项目的顾虑及抵触情绪等。自愿

性项目通过提供的一系列技术支持，如培训、辅导做清单等，帮助

企业应对强制性报告机制，从而占尽先机。

专栏 2-2  |  自愿性计划促进实施强制性报告以及能源生产量或消耗量两个因素17。美国除了以温室气体排放

量作为报告起点之外，还在《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强制性条例》中

特别规定了15种行业无论其排放水平和能源消耗，都必须进行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18。英国CRC能效计划的报告起点以能源消耗量为

基础，只有那些电力消耗超过一定量的企业才必须进行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为了计算出总足迹排放量，报告企业首先要对所有能

源进行汇总，如电能、煤气以及其他的能源，如煤、液化气、柴

油等，然后按照英国环境署指定的排放因子进行温室气体估算。

有关英国CRC计划报告程序的进一步信息请参照附录1.5。

六个国家中，加拿大、德国、日本、美国都是以设施作为报告

主体；而澳大利亚同时要求设施和企业两个报告主体，报告起点各

不相同；其中，企业层面的报告采用运营控制权法设定组织边界。

英国的CRC能效计划则要求企业以集团层面即最高层级的母公司为

报告主体，母公司需将旗下所有在英国的企业纳入其报告中。
19

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在运营边界上全面采纳了范围一、二、三的

概念的国家，在《2007年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中要求报告范

围一及范围二的排放，而对范围三不做要求。在其他五个国家中，加

拿大、德国、美国的报告要求与范围一的排放定义相似，其中德国仅

要求报告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节 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

本节主要探讨国际(含中国台湾地区)上比较成熟或有影响力的

五个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碳信息披露项目、气候登记处、巴

西温室气体计划、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领导者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

“环保局”温室气体盘查和登录管理计划。

碳信息披露项目面向全球的企业开放，通过每年向企业发放问

卷来征询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碳管理方面的信息。气候登记处面向北

美洲的企业开放，参与企业须报告其在北美洲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

该计划还鼓励企业报告其在全球的排放量。巴西和美国的自愿计划都

是面向国内的企业开放，要求其报告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中国

台湾的计划则要求企业报告其在台湾省内的排放量。其中最早开展的

计划是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领导者，其早在2002年就开始施行，后因

美国环保局要求企业参与温室气体强制性报告机制，于2011年终止。

碳信息披露项目从2003年开展至今，除了最早开展的针对大型

企业的计划，近期还增加了供应链计划以囊括更多中小型企业。这

五个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的设计大部分都是基于《企业标准》

的原则和基本概念，但报告的具体要求因计划需要而异。具体的设

计和报告要求摘要见表2-3和本报告附录2。

与强制性机制不同，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自愿性温室气体管

理计划的目标通常包括提高参与者的温室气体管理与报告能力、降

低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为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或参与碳

排放市场交易做准备等。

根据需要的不同，计划可以有不同的重点。有的计划是为了回应

和满足各利益相关方对于温室气体管理信息的需求。例如，碳信息披露

项目为投资者提供企业在温室气体排放和管理方面的信息和评价21。有

的计划旨在推动企业进行实质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例如，美国环保局的

气候领导者计划协助企业设定减排目标并敦促其实现减排22；气候登记

处为推动参与的企业制定并实施减排目标，根据其设定的减排目标和取

得的成果为会员颁发不同级别的奖牌。有的计划实现了自下而上地收集

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功能。例如，台湾的自愿性计划收集了多个行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建立了数据库并公布了电力、水泥、钢铁、半

导体、液晶显示器等多个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信息23。多数计划都

通过培训来提高参与者的温室气体管理能力。再如，巴西温室气体计划

为会员提供一对一的技术咨询以保证排放清单的质量。

由于企业参与自愿性计划并报告其排放信息和碳管理信息完

全是自愿行为，不受政府法律法规的约束，所以自愿性计划通常都

会采取各种激励机制来鼓励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一般来说，会根

据报告的数据质量、核查的比例、减排力度等指标来相应地给予表

彰。参与企业数据越公开、排放清单质量越高、减排目标设定及完

成得越好，获得的荣誉就越高。

通常来说，计划都会通过自身的网站和合作平台上的媒体进行

宣传，并对参与企业的努力做出肯定和表扬。美国环保局气候领导

者计划为鼓励企业落实减排目标，会对达到减排目标的企业通过发

布新闻、网上精选案例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公开表扬，在召开合作

伙伴会议时还会对取得重大进展的企业进行表彰。

有的自愿计划为了鼓励企业参与，还增加了减排量认证的机

制，例如中国台湾“环保署”的温室气体登录平台，除了具有让企业

自愿登记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功能外，还是减排量认证的平台。企业

要想获得减排量的认证，以供未来的碳排放市场交易之用，就须先把

其排放量登记到平台上，对照公布的具体行业的排放强度基准进行认

证；如果低于基准，就可以获得“先期”减排量的认证。这些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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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  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对比

国家 目标 法律依据 报告主体 气体种类 报告起点 报告终止 数据核查 组织边界 运营边界 数据报告和公开 排放权交易的联系

澳大利亚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唯一的报告体
系，收集、报告和发布温室气体
排放、能源消耗和与企业能源生
产相关的信息

《气候变化法》 企业和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

设施：> 25,000 tCO2e/100 
太焦耳

企业：> 50,000 tCO2e/200 
太焦耳

连续三年低于排
放报告起点

根据管理机构的
要求委托外部审
核机构

(1) 设施层面报告
按照设施的报告
起点

(2) 企业层面报告按
照运营控制权法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

除非企业提交保密的书面申请,
否则企业层面的范围一、范围二
以及总排放量将对公众公开；政
府也会向相关政府部门、地方政
府部门公开企业的排放信息以便
于开展与气候能源相关的工作和
避免重复建立报告体系

将引入排放权交易

加拿大 收集数据，进行研究，制定政策
以及实施的标准，对环境现状进
行评估和报告

现行《环境保护
法》

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

≥ 50,000 tCO2e/年 低于排放门槛 无审核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除非企业在提交报告时同时提出
排放信息保密的书面申请,否则
设施层面的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将对公众公开

-

德国 通过排放权交易达到年度减排
目标

《气候变化法》 设施 CO2 欧盟要求的特定行业必须参
加，分为>50,000 tCO2/年, 
≦50,000 tCO2/年但≧25,000 
tCO2/年和 <25,000 tCO2/年
三个等级，最低等级可在特
定条件下不参加

未作规定 独立授权审核
机构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参与欧盟排放权交易

日本 主要目标是鼓励企业了解其温
室气体排放以及采取措施控制排
放。收集企业的排放信息也有助
于政府制定相关减排政策和措施

《气候变化法》 企业和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

运输企业或能源消耗量
>1,500 kl/年或除使用能源
以外的其他排放源产生的
CO2及5种温室气体中的任
一种排放量大于3,000t,并且
员工人数大于20人的企业

未作规定 管理机构审核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

-

美国 收集准确的排放数据以指导制定
未来的气候变化政策

现行《环境保护
法》

企业和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加上其他
氟化物

15种特定行业必须参加； 
19种特定行业在温室气体排
放量大于25,000 tCO2e/年时
必须参加

连续五年小于
25,000 tCO2e/年
或连续三年小于
15,000 tCO2e/年

指派代表对报告
进行核查并提交
管理机构审核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环保局定义了“排放数据”和 
“非排放数据”。“排放数据”
将对公众公开,“非排放数据”
中涉及商业机密的不公开，其余
对公众公开

-

英国20 通过排放权交易达到年度减排
目标

《气候变化法》 企业 与能源相关的
CO2排放

有一个HHM电表且用电量
大于6,000 MW·h的必须参
加；小于6,000 MW·h的需
披露用电信息(有提议要求
废除此项要求)

每六年进行一次
重新评估

自我审核与管理
机构审核

最高层级的母公司
为报告主体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

每年在收集完报告后会根据其能
效表现进行评分并公开排名

CRC能效计划本身
就是一个排放权交易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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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目标 法律依据 报告主体 气体种类 报告起点 报告终止 数据核查 组织边界 运营边界 数据报告和公开 排放权交易的联系

澳大利亚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唯一的报告体
系，收集、报告和发布温室气体
排放、能源消耗和与企业能源生
产相关的信息

《气候变化法》 企业和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

设施：> 25,000 tCO2e/100 
太焦耳

企业：> 50,000 tCO2e/200 
太焦耳

连续三年低于排
放报告起点

根据管理机构的
要求委托外部审
核机构

(1) 设施层面报告
按照设施的报告
起点

(2) 企业层面报告按
照运营控制权法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

除非企业提交保密的书面申请,
否则企业层面的范围一、范围二
以及总排放量将对公众公开；政
府也会向相关政府部门、地方政
府部门公开企业的排放信息以便
于开展与气候能源相关的工作和
避免重复建立报告体系

将引入排放权交易

加拿大 收集数据，进行研究，制定政策
以及实施的标准，对环境现状进
行评估和报告

现行《环境保护
法》

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

≥ 50,000 tCO2e/年 低于排放门槛 无审核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除非企业在提交报告时同时提出
排放信息保密的书面申请,否则
设施层面的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将对公众公开

-

德国 通过排放权交易达到年度减排
目标

《气候变化法》 设施 CO2 欧盟要求的特定行业必须参
加，分为>50,000 tCO2/年, 
≦50,000 tCO2/年但≧25,000 
tCO2/年和 <25,000 tCO2/年
三个等级，最低等级可在特
定条件下不参加

未作规定 独立授权审核
机构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参与欧盟排放权交易

日本 主要目标是鼓励企业了解其温
室气体排放以及采取措施控制排
放。收集企业的排放信息也有助
于政府制定相关减排政策和措施

《气候变化法》 企业和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

运输企业或能源消耗量
>1,500 kl/年或除使用能源
以外的其他排放源产生的
CO2及5种温室气体中的任
一种排放量大于3,000t,并且
员工人数大于20人的企业

未作规定 管理机构审核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

-

美国 收集准确的排放数据以指导制定
未来的气候变化政策

现行《环境保护
法》

企业和设施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6种温室
气体，加上其他
氟化物

15种特定行业必须参加； 
19种特定行业在温室气体排
放量大于25,000 tCO2e/年时
必须参加

连续五年小于
25,000 tCO2e/年
或连续三年小于
15,000 tCO2e/年

指派代表对报告
进行核查并提交
管理机构审核

主要是设施层面
报告

要求报告范围一 环保局定义了“排放数据”和 
“非排放数据”。“排放数据”
将对公众公开,“非排放数据”
中涉及商业机密的不公开，其余
对公众公开

-

英国20 通过排放权交易达到年度减排
目标

《气候变化法》 企业 与能源相关的
CO2排放

有一个HHM电表且用电量
大于6,000 MW·h的必须参
加；小于6,000 MW·h的需
披露用电信息(有提议要求
废除此项要求)

每六年进行一次
重新评估

自我审核与管理
机构审核

最高层级的母公司
为报告主体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

每年在收集完报告后会根据其能
效表现进行评分并公开排名

CRC能效计划本身
就是一个排放权交易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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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于抵减其他减排空间较小但有减排需要的企业的排放量。24

自愿性报告计划体现了参与机构在温室气体管理上的领先地

位，所以企业整体的排放量通常会在提交报告后公布在计划的网站

上。出于商业保密的考虑，很多计划都允许企业只公开整体的公司

级数据，而对设施层面的数据进行保密。有的计划则设计得更为宽

松，可以只参与但不公开任何数据。

自愿性计划通常对参与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技术支持，例如培

训、咨询辅导、提供详细的指南以及工具，并搭建参与成员的沟通平

台等。培训包括面对面的培训和网络培训。通常来说，新参加计划的

企业都会获得一定的培训，以保证其对计划有比较正确的理解。

表1-4各温室气体管理计划的设计和报告要求(摘要) (见16页)

第三节 国际经验小结

基于对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和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

的分析，本报告有以下结论：

• 明确报告目标及其实现手段

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的主要目标是追踪企业的温室

气体排放情况，从而协助制定和评估气候变化政策。

作为强制性的报告机制，法律效力是确保目标实现的必要手

段。各国在法律体系上的不同，也将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的

建立。正如上文所述，一些国家在建立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时

依照本国气候变化法案中的相应条款，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对现行

环境保护法案进行修订的方式。各个国家的法律程序各不相同，法

案通过的时间跨度也千差万别，但法律和政府的政策框架是强制性

报告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的目标通常包括提高参与者的温室

气体管理与报告能力、降低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为强制性温

室气体报告机制或参与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做准备等。在政治条件不

成熟或者政府和企业不具备全面温室气体核算能力时，自愿性管理

计划有前期引导和培养的作用。美国环保局的气候领导者计划以及

中国台湾地区的温室气体盘查和登录管理计划，都充分展示了自愿

性报告对于强制性报告的促进作用。

一部分参与自愿性报告的企业是由于预计到将来要实施强制

性机制，因此提早参与，争取主动权，并影响政府对机制的设立，

更重要的是与组织自愿性报告计划的政府机构建立良好关系；另一

部分企业则是希望通过参与自愿性计划成功减少排放量，从而游说

政府没有必要建立强制性机制。

自愿性计划需要提供充分的市场宣传，向公众展示参与企业

对于低碳发展的决心和努力。个别的自愿性计划为了给强制机制打

好基础，以“先期行动”计划来鼓励企业尽早参与，即提供一些与

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实质性的激励。

• 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一般是由政府运营管理的。在

所调查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都是由一个

单一的政府部门负责监管的，而设立一个新的部门或在现有部门的

基础上设立新的分支机构需要大量的前期成本及能力建设。还有一

些国家则采用多部门监管的形式，由不同行业的机构担任监管，或

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机构。这种办法摊薄了前期投入，并发挥了现有

机构的作用，然而却有可能增加机构间在协调与沟通上的障碍。

自愿性计划有可能是政府官方运行，也有可能是非政府组织

或多个组织联合进行。由政府组织的自愿性计划能够很好地吸引企

业参与，因为政府的官方性质使得计划的可信度增加。参与政府的

计划还能使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其进一步了解政府的政

策动态。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如果政府有意向推出强制性机制，企

业可以通过参与自愿性计划尽早地了解并参与到强制性机制中，占

取先机。由非政府组织建立的计划则需要在运行一段时间，有了良

好的声誉后，才能逐渐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

• 明确报告边界

与强制性报告相比，一般自愿性报告边界更全面。强制性报

告在自愿性报告实践的基础上，往往会针对重点对象，设定成本更

低范围也较小的报告边界。

本报告考察的所有自愿性报告计划都参考了温室气体核算体

系的《企业标准》，将排放量划分为范围一、二、三(概念解释见

第二章第一节)，这些概念对企业完整地报告排放量十分有意义，

也使得不同自愿性报告计划中的企业排放量有较高的可比性。

在强制性机制中，澳大利亚也采用了这一概念。而加拿大、美

国的报告要求与范围一的排放定义相似，只是名词略有不同。德国的

报告要求与范围一类似，但仅要求报告二氧化碳排放。由于各国在界

定温室气体排放范围时使用的名词缺乏统一规范，在报告要求上缺乏

一致性，因此这可能会导致各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不兼容。

此外，企业经营和股权结构复杂多变，一个集团母公司下可

以有全资子公司、控制(或不控制)运营权(或财务权)的合资公司、

授权经营等各种运营形式。自愿性报告计划一般依据《企业标

准》中提出的控制权法或股权比例法来确定企业的组织边界(概念

解释见第二章第一节)。然而在强制性机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对

如何将企业下属设施或合资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企业层面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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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明确规定。在没有指定方法的情况下，汇总合并集团公司的

温室气体总排量就成了一项复杂的工作。如果参与同一报告机制

的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对其下属公司或其他业务的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进行合并，不仅政府部门在对其进行绩效比较时会面临

诸多挑战，而且投资者在确认相关责任和权利归属时，也会遇到

很大困难。

• 设立简便的报告起点

报告起点的设定是实施强制性报告机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环

节，而这一概念在自愿性报告计划中并不适用。在对六个国家的

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进行考察后发现，人们普遍认为，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要求不应针对所有企业，而是应将重点放在

那些高排放的企业上。如何既能够有效地识别主要排放企业，又

不使企业和监管机构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是确定报告起点时所

面临的一大挑战。

不同国家确立报告起点的依据各不相同，如温室气体排放或

能源消耗等。大多数国家都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来决定报告起

点。然而，对某些规模较小、排放接近或刚刚达到报告起点的企

业而言，尽管这些企业实际上有可能并没有达到报告起点，但是

仍旧需要每年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核算以确定其是否达到，这

一做法给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做法则是

根据电力消耗及能源消耗来确定报告起点，这种做法可以减轻企

业的负担。

• 平衡数据准确性、企业技术能力和成本的考虑

报告的目的不同，对企业报告的温室气体数据的准确性要求

也不一样。一般而言，排放数据对企业有经济影响的强制性报告机

制，如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较高。而要准确地

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对多数企业而言是一个技术挑战。企业不但要

拥有计算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能力，还需提升数据收集、管理和审

核等方面的工作能力。因此，企业的能力建设将成为报告机制能否

实施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每个国家的要求来看，对报告数据的要求越严格，企业

的额外成本也就越高。如果要求企业进行第三方核查，企业就需

要对外部审核或审计的相关工作支付费用。另外，监管部门在注

册、联络、报告、审核等环节中同样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因

此，在建立温室气体报告机制时，需要平衡企业能力建设和成本

两方面的因素。

• 处理好数据的公开和保密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不仅企业的排放数据会向公众披露，用于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关数据也一样会被公开。一方面，尽管

国际上大多数企业并不反对像披露其他类型污染数据那样披露温

室气体排放量，但却反对披露用于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关数

据。他们认为，一方面，就了解全球变暖而言，公众只需要了解

排放到空气中的物质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了解企业的生产数据25。

另一方面，披露生产数据又的确可以极大地增强排放数据的可信

性。因此，处理好数据的可信性和保密性之间的关系，是制定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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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  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对比

计划名称 报告主体 温室气体种类 组织边界 运营边界 地理区域 核查 减排目标 激励机制 数据报告和公开

碳信息披露项目 企业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财务控制权法、运营控
制权法、股权法或气候
变化报告框架

范围一和范围
二，可选报范
围三

全球 鼓励使用第三方核查 鼓励比较绝对排放量和排
放强度

评分-排名
• 披露得分 
• 绩效得分

自愿性报告,根据报告的信息的全面度
和质量来评分。企业可以选择公开或者
不公开数据。公开的数据会放在计划网
页上，并录入该计划的数据库供分析和
研究，以及外界的商业或非盈利性质
的应用。

巴西温室气体计划 企业
(如果厂级排放量超过每
年 10,000 tCO2e,需要额
外 报告厂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运营控制权法(必需)
股权法(可额外增加)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巴西 鼓励使用第三方核查 并没有要求参与的企业设立
减排目标

金牌：企业报告完整的排放清单并经
过第三方核查

银牌：企业报告完整的排放清单但没
有经过第三方核查

铜牌：企业报告部分的排放清单(通
常是刚参加计划的企业)

企业层面的整体数据会被公开。企业如
汇报厂级数据，可以选择公开或者不公
开厂级数据。

气候登记处 企业
(要求同时报告企业层
面和厂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方式一(首选)：控制权
法(财务控制、运营控制
二选 一)和股权法，二
者兼用

方式二：通过控制权法
进行设定(财务控制、运
营控制二选一)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建议全球，至少包
括加拿大、美国和
墨西哥

要求使用第三方核查 企业自行设定，若自愿，可
在报告中公之于众。

根据企业披露排放清单的情况以及设
定和实施的减排目标颁发不同的会员
级别：

基本会员
银牌会员
金牌会员
白金会员

登记处要求报告者对厂级数据和整体数
据都进行上报。上报后的数据在登记处
网站上对公众公开。厂级数据和整体数
据都需要根据温室气体类别和排放分
类进行报告。对于关系到商业机密的
厂级数据，报告者可向登记处申请免
予公布。

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
领导者计划

企业
(鼓励报告厂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控制权法 (包括 财务控
制权法和运营控制权法)

股权法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美国 环保局核查；不要求第三方
核查，如果使用，须遵循严
格的要求

环保局与参与企业紧密合作,
量身定制减排目标。对大公
司和小企业区别对待。减排
目标可以是绝对排放量或排
放强度，重视绝对减排。

通过参与气候领导者计划，企业的减
排行动得到有效的记录，环保局也会
对企业的努力予以表彰并给予其企业
环保领导者的地位；在与合作伙伴交
流时宣传企业的减排事迹；媒体宣传

要求公司上报整体数据，建议报告厂级
数据。公司的整体数据会公开放在网站
上；厂级数据出于商业保密要求，环保
局可以保密并且仅对厂级数据进行现场
核查而不收集。

中国台湾“环保局”
温室气体盘查和登录
管理计划

企业 ￼
(同时报告企业层面和厂
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运营控制权法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台湾 对于参加“先 期”和“抵
减”计划的企业要求其使用
有“环 保局”资格认证的第
三方核查。其他暂时不强制
要求。

目前没有，但各方正在酝酿 提高企业知名度 企业可选择是否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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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名称 报告主体 温室气体种类 组织边界 运营边界 地理区域 核查 减排目标 激励机制 数据报告和公开

碳信息披露项目 企业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财务控制权法、运营控
制权法、股权法或气候
变化报告框架

范围一和范围
二，可选报范
围三

全球 鼓励使用第三方核查 鼓励比较绝对排放量和排
放强度

评分-排名
• 披露得分 
• 绩效得分

自愿性报告,根据报告的信息的全面度
和质量来评分。企业可以选择公开或者
不公开数据。公开的数据会放在计划网
页上，并录入该计划的数据库供分析和
研究，以及外界的商业或非盈利性质
的应用。

巴西温室气体计划 企业
(如果厂级排放量超过每
年 10,000 tCO2e,需要额
外 报告厂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运营控制权法(必需)
股权法(可额外增加)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巴西 鼓励使用第三方核查 并没有要求参与的企业设立
减排目标

金牌：企业报告完整的排放清单并经
过第三方核查

银牌：企业报告完整的排放清单但没
有经过第三方核查

铜牌：企业报告部分的排放清单(通
常是刚参加计划的企业)

企业层面的整体数据会被公开。企业如
汇报厂级数据，可以选择公开或者不公
开厂级数据。

气候登记处 企业
(要求同时报告企业层
面和厂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方式一(首选)：控制权
法(财务控制、运营控制
二选 一)和股权法，二
者兼用

方式二：通过控制权法
进行设定(财务控制、运
营控制二选一)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建议全球，至少包
括加拿大、美国和
墨西哥

要求使用第三方核查 企业自行设定，若自愿，可
在报告中公之于众。

根据企业披露排放清单的情况以及设
定和实施的减排目标颁发不同的会员
级别：

基本会员
银牌会员
金牌会员
白金会员

登记处要求报告者对厂级数据和整体数
据都进行上报。上报后的数据在登记处
网站上对公众公开。厂级数据和整体数
据都需要根据温室气体类别和排放分
类进行报告。对于关系到商业机密的
厂级数据，报告者可向登记处申请免
予公布。

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
领导者计划

企业
(鼓励报告厂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控制权法 (包括 财务控
制权法和运营控制权法)

股权法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美国 环保局核查；不要求第三方
核查，如果使用，须遵循严
格的要求

环保局与参与企业紧密合作,
量身定制减排目标。对大公
司和小企业区别对待。减排
目标可以是绝对排放量或排
放强度，重视绝对减排。

通过参与气候领导者计划，企业的减
排行动得到有效的记录，环保局也会
对企业的努力予以表彰并给予其企业
环保领导者的地位；在与合作伙伴交
流时宣传企业的减排事迹；媒体宣传

要求公司上报整体数据，建议报告厂级
数据。公司的整体数据会公开放在网站
上；厂级数据出于商业保密要求，环保
局可以保密并且仅对厂级数据进行现场
核查而不收集。

中国台湾“环保局”
温室气体盘查和登录
管理计划

企业 ￼
(同时报告企业层面和厂
级数据)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种温室气体

运营控制权法 要求报告范围一
和范围二，可选
报范围三

台湾 对于参加“先 期”和“抵
减”计划的企业要求其使用
有“环 保局”资格认证的第
三方核查。其他暂时不强制
要求。

目前没有，但各方正在酝酿 提高企业知名度 企业可选择是否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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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内能源统计和管理的 
            政策与实践

国内尽管已有一些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和方法学

的起步研究，但还没有制定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统计政

策。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密切相关，通过回顾国内相关政策

和实践过程，可以为建立温室气体的统计和管理体系提供一些启

示和借鉴。

本章第一节比较了我国三个涉及能源的统计制度。第二节以

广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为例，介绍国内企业层

面上的能源统计实施现状。第三节则在回顾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第一节 我国的能源统计和报告制度

目前，我国政府渠道的统计存在两大主要的统计体系：一是以

国家统计局及所属的调查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为主

的政府统计体系；二是由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各

部门组成的部门统计体系。26 在能源统计领域，有三个主要的统计

制度，分别是政府统计体系中的“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以及部门

统计体系中的“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和“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制度”。这三个统计制度的基本情况请见本节的表3-1。

这三个能源统计制度分别由统计系统、环保系统以及节能减排

系统的主管部门负责设计与实施，各有其特有的统计目的、统计对

象、统计内容和统计途径。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的目的是了解全国能源供应、需求的基

本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进行经济管理与调控提供依据。27 

“环境统计报表制度”是由各级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目的是

了解全国环境污染排放及治理情况，为各级政府和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和计划、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加强环境监督管理提供依据。由各级节能主管部门实施的“重点用

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是为了了解和掌握重点用能单位的

能源利用状况，加强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管理。28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包括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

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和年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以上

的非工业企业29，涉及面较广。“环境统计报表制度”以统计国家

重点监控或者重点调查的工业企业的能源情况为主，统计的企业范

围相对较小。“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以用能单位的能

源消费量为主要标准，同时统计工业与非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费状

况，一般包括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在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工业及非

工业用能单位。30 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部分年综合能源消费

总量3000吨标准煤以上、5000吨标准煤以下的用能单位也纳入了统

计范围。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与“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

度”所统计的内容相似，都是能源产品的生产、购进、消费和库存

以及燃料热值等数据。而“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则统计工业企业的

主要燃料类型的消耗量、用电量以及含硫量、含碳量(火电、水泥企

业)、灰分、挥发分等燃料情况。和“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相比，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与“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

有更详细的能源转换加工数据，因此可以更准确地了解企业的能源

消费状况。然而，由于缺乏燃料含硫量、含碳量、灰分、挥发分等

数据，“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与“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制度”在推算能源燃烧的排放情况时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表3-1是

涉及能源的统计制度的比较(见19页)。

第二节  广东省重点用能企业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本小节以广东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具体实施情况为例，

对广东省在企业层面上的能源管理和统计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

统计对象

“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中涉及的企业分为国家

监管、省监管和地市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指定的年能源

消耗量18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千家企业，属于国家监管。年综合能

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属于省监管。年综合能源

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上、1万吨标准煤以下的用能单位，属于地

市监管。

经过历年的调整和努力，2010年广东省共有1538家工业企业上

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消费总量达到9771万吨标准煤，占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67.8%。其中省监管企业163家，能源

消费总量达到7205万吨标准煤，占2010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

费总量的48.7%。

企业能源利用状况统计的覆盖面在“十二五”期间会进一

步扩大。在工业企业方面，广东省决定在“十二五”期间将全省

重点用能单位是以企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大小划分的；规模以

上企业则是以产值划分的。规模以上企业只有一部分是重点用能单

位。一般来讲，如未列入规模以上企业，其综合能源消费量达不到

重点用能单位的标准。

专栏 3-1  |  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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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  涉及能源的统计制度比较

统计制度 统计目的 主管部门 法律依据 统计对象
能源相关的
统计内容

统计途径

能源统计 
报表制度

了解全国能源供
应、需求的基本
情况，为各级政
府制定政策、进
行经济管理与调
控提供依

国家统计局、
各级统计主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

原则上为规模以上
工业法人企业和年
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
准煤以上的非工业
企业。规模以上工
业法人企业是指年
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的法人
工业企业31

主要能源产品的生
产、购进、消费和
库存等，包括燃料
热值(折标系数)，
但不包括燃料的
灰分、含碳量等
数据32

收集统计数据的方
式主要是通过定期
报表、周期性普
查、抽样调查、联
网直报等方式。过
去主要是前三种方
式，随着2012年2月
统计“四大工程”
的正式实施，将有
70万户规模以上的
工业企业、限额以
上的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企业、资质以
上的建筑企业、所
有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通过联网直报系
统进行月报

环境统计 
报表制度

了解全国环境污
染排放及治理情
况，为各级政府
和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环
境保护政策和计
划、实施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加强环境监
督管理提供依据33

环境保护部、
各级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

重点调查单位以
及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重点调查单位
是指其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占各地区(以
区县为基本单位)全
年总排放量的85%
以上34

包括工业企业的主
要燃料类型的消耗
量、用电量以及含
硫量、含碳量(火
电、水泥企业)、灰
分、挥发分等燃料
情况，但不包括能
源转换加工等详细
数据35

针对重点调查单位
或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逐个发表填报汇
总。根据重点调查
企业汇总后的实
际情况，估算非重
点调查单位的相关
数据36

重点用能 
企业能源 
利用状况 
报告制度

了解掌握重点用
能单位能源利用
状况，加强重点
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37

国家发展改革
委、各级节能
减排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
和国节约能源
法》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万吨标准煤以上
的用能单位;部分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
量5000吨标准煤以
上、1万吨标煤以下
的用能单位；部分
地区年综合能源消
费总量3000吨标准
煤以上、5000吨标
准煤以下的用能单
位也被纳入了统计
范围38

主要能源产品的生
产、购进、消费和
库存等，包括燃料
热值(折标系数)，
但不包括燃料的
灰分、含碳量等
数据39

纸质、电子版报
告，部分地区(如广
东)近年来开始联
网直报



20  |  

2010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上(含5000吨)的工业企业作为

“十二五”省重点用能监管对象，共1880家，累计年综合能源消费

总量为11814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81%。在商

贸酒店方面，广东省公布了重点用能单位名单，包括年综合能源消

费量1000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共239家。在“十二五”期间要

将监管面进一步扩大到全部商贸酒店重点用能单位。在其他领域，

根据《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2010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客运、货运、水运企业和沿海、内河港口企业；

或拥有600辆以上车辆的客运、货运企业，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以上

的沿海、内河港口企业都将纳入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范畴。

主管单位和上报流程

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国家监管的重点耗能企业于每年的3月30

日、4月15日、7月15日、10月20日前将上年度和本年度以来的能源利

用状况季度报告报送省经信委，同时抄送地市经信部门。

省监管重点耗能企业应于每年的3月20日、4月10日、7月10日、

10月15日前将上年和本年度以来的能源利用状况季度报告报送地市

经信部门，由市经信部门分别于每年的4月15日、7月15日、10月20

日前统一报省经信委。其他纳入报送范围的重点用能单位的报送工

作由地市经信部门负责实施。企业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整理上年的

年度报告，10~15天时间准备上一季度的报告。

各企业的报告先上报各地市主管部门或节能监察中心，地市对

报告审核汇总后上报省节能监察中心。其中省监管企业由地市统一

收齐后上报或者由企业直报省节能监察中心，省节能监察中心只对

省监管企业的报告进行审查汇总。

报告方式

由于手工和电子版上报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人为错漏较多，统

计分析不便，广东省于2009年建立了广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

信息系统，企业可以从网上直接报送，极大地提高了报送效率。同

时，配套开发了自动分析汇总功能，实现了分地区、分行业自动汇

总、排名等功能，并配合其他信息，使地市主管部门对本地区节能

目标的完成情况能够有动态的、更清晰的认识。对于节能任务完成

不好或指标反弹的企业，可及时加强督促和指导。

执行情况

从2007年开始，广东省重点耗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上

报率逐年提高。2008年上报企业130家，占应上报企业的84.4%，未

上报或者报送报告不符合要求的企业24家。2009年上报能源利用

状况报告的企业161家，剔除关停企业后，占应上报企业数173家

的93.06%。2009年至今，广东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上报率达到了

100%40。

节能监察和能力建设

企业能源利用状况上报率和上报质量的提高与政府采取的一

系列监管措施是分不开的。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大约有12名工作人

员，分行业开展节能数据汇报工作，每人每季度需要投入5~10个工

作日，所需的经费由财政支付；各地市由于重点耗能企业的数量不

同，投入的人力多在5~10名，部分经费来自于财政支出。

自2008年成立以来，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作为开展企业现场节能监察的重要依据，即对不按时上报或上报质

量不好的企业优先开展现场节能监察。

日常监察：以节能目标责任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能源管理

岗位的设置情况、制订并实施节能计划以及节能措施的落实

情况、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等为主。

专项监察:包括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淘汰落后设备和工

艺、设计单位执行节能法规标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

估、节能专项资金项目等特定事项。

鉴于许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不规范、缺乏相应的基础、没

有专业统计和能源管理人员等问题，广东省不断加大对重点用能单

位的培训，每年组织2~3期针对能源管理负责人的培训，并将能源利

用状况报告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为确保培训效果，向参加培训并

通过考试的人员发放培训合格证，以此作为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

负责人任职和备案的前提条件。此外，大多数地市都曾组织过对地

市监管企业的培训。同时，省和各地市还定期对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上报情况及质量进行通报，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内容纳入重点用能单

位节能目标考核和地市节能目标考核的范围。此外，省节能监察中

图 3-1  |  广东省能源利用状况季度报告报送流程

国家发改委

广东省经信委

地方经信部门

国家监管的
用能单位

广东省监管的
用能单位

地方监管的
用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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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还将能源利用状况填报情况作为重要的依据，现场选择节能监察

对象，对不参加培训或者考试不合格的人员下发整改意见书，并进

行复查。培训委托省节能监察中心开展，不收取教材和培训费，所

需经费由财政支付。此外，各地市和省中心设有企业对口联系人，

负责解答和指导企业在填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奖惩机制

中央和广东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节能，包括财政上以奖代

补支持十大节能技改项目，对节能产品予以财政补贴，购买节能设

备享受税收优惠，向节能目标完成较好的企业授予省节能先进单位

等奖项。2007-2009年，广东省政府已经对“节能先进”进行了连续

3年的表彰奖励，包括每年5~7个节能先进地区、160~220家先进单位

和250名先进个人。41 

在奖励的同时，广东省也加大了处罚力度——对没有完成节

能目标的企业进行问责、主要领导人不得评先进、新上高耗能项目

不予审批；对没有采取节能措施的企业，按照《节约能源法》和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进行行政处罚；对超限额或标准的企业加

收电价等。

第三节 国内经验小结

基于对“能源统计报表制度”、“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和“重

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的分析和广东省实施“重点用

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的经验，本报告有如下结论：

• 不同系统的能源统计体系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系统之间统计

口径不一也缺乏数据共享机制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和“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的主要目的都

是收集信息作为支持政府决策的依据，而“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

状况报告制度”有直接的企业考核和管理功能，通过配套的奖励和

惩罚机制，对促进企业采取实际节能措施有更直接的效果。

三个统计系统收集数据的口径不一，导致企业需要先反复统

计一些类似但不完全一样的数据，再分别向不同的部门报告。这既

增加了企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也增加了数据质量的不确定性。条

惩罚性电价：2010年，广东省开展了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的

专项监察，根据监察结果，对17家超标企业实施惩罚性电价，每度

电加收0.05元到0.15元。

专栏 3-2  |  惩罚性电价

块分割的能源统计方式不利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和共享，也

影响了通过互相校验数据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可能性。尽管根据

《统计法》，政府部门间应该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各个主管单位彼此间很少互通和共享数据，统计报表

和口径也缺乏整合。

• 应以能源统计为基础，尽快统计由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可分为由能源燃烧产生的排放和非能源排放。能

源是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且统计企业覆盖面较广。排除

土地用途改变带来的排放，2007年中国89.5%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由能

源燃烧导致的42。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只要统计了由能源燃烧引

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就统计了绝大部分排放量。

由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方法相对简单，并且在

不同行业、技术工艺之间的差异较小，已经有相应的量化规则和工

具，可以在短期内在企业层面进行推广。

• 能源和温室气体的统计和管理工作的完善是个逐步的过程

一方面，我国的企业能源统计工作已经有较长的历史，其中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和“环境统计报表制度”有多年的实践经

验。尽管如此，广东省的“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

仍然用了两到三年，才得到较为完善的能源统计数据。

相对于能源统计，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而且非能源燃烧引起的排放的量化方法比较复杂，不同的行业和工

艺的方法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对半导体晶圆制造与水泥熟料煅烧

的工艺过程排放的量化方法就完全不同。无论是企业和还是监察机

构，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掌握相应的技术。

另一方面，广东的经验也表明，通过持续的能力建设并辅以日常

监察、专项监察等手段，企业的数据统计能力将得以加强。因此，温室

气体的统计和管理工作应该尽早展开，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常用的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有排放因子估算法和测量

法。排放因子估算法是最常用、最简单的方法，即活动水平数据乘

以相应的排放因子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测量法即通过测量装置

如连续烟气监测系统测量烟气，测出或计算出排放量。

世界资源研究所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

方法，在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基础上，根据中国

燃料情况开发了“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工具”和《能源

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工具指南》，可协助不同行业的企

业量化因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专栏 3-3  |  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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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想与建议
一套完善和全面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涉及基础

技术研究、能力建设以及制度安排等多个方面。比如针对不同行业

的温室气体核算和量化的方法学，适合当地企业采用的温室气体排

放系数，收集、分析、审核、使用数据的制度性安排，以及政府和

企业需具备的专业能力等问题，都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回顾国内外政策与实践的基础上，本报告对广东省建立企业

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提出以下四点核心建议：

以能源的统计和管理体系为基础，建立相应的温室气体统计

和管理体系。能源利用与温室气体排放高度相关，将两者的

统计和管理体系统一起来，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企业负担

并增强数据的准确性。

统计和管理体系应服务于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在内的多个目

标。企业的能源与温室气体数据可以达到支持碳排放权交

易、考核企业节能和控排成效、规避国际贸易技术性壁垒、

加强气候变化的公众参与等多个目标。建立一个服务于多个

目标的体系，可以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行政效率。

统一数据口径，促进部门间数据共享。企业的能源与温室气

体数据是多个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在各政府

部门之间统一数据口径，促进相互之间的数据共享有着重要

的意义。

尽早开始体系的建立，通过分阶段实施逐步完善。广东省

“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的任务非常艰巨，同时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工作也亟

需相关的数据支持。鉴于温室气体的统计和管理工作的复杂

性，建议在尽快开始工作的同时分阶段实施相关措施，通过

实际经验的积累来逐步完善机制。

基于上述的四点核心建议，本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广东省“三步

走”，逐步建立和完善省内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建议。

本报告建议的“三步走”，是在考虑实施难易程度和实施时间

的基础上，本着“尽早开始，分阶段完善”的原则提出的。其中第

一步实施难度最小，可以在近期内实施，在较大范围内初步统计企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第二步通过小范围的试点，提高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最终的全面推广提供经验。最

后，通过第三步的行动，将在大范围内实现完整和准确地统计和管

理能源与温室气体，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统计与管理体系。图4-1展示

了这一“三步走”的行动框架。

第一步，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为基础，初步统计和管理温

室气体。

2007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89.5%是由使用能源导致的(排除土

地用途改变)，43 其中电力与热力业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48%，制

造和建筑业占28%，交通业占6%。鉴于广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源

利用状况报告”已经统计了全省用能大户的能源消费情况，因此通

过进一步加强工业企业的能源统计工作、核算由能源消费导致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可以以快速且低成本的方式掌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的概况。

第二步，开展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

工作。

能源产生的排放不等于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在金属制

造业、矿物制造业、化工业等行业，非能源排放所占比例较大。例

如，中国水泥行业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中约有55%来自非能源排放。44

然而，统计非能源排放的技术难度较大，很难一下子全面铺开。

因此，本报告建议开展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记

试点，即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选取30~50家有望进行碳

排放权市场交易的行业和企业做试点，开展温室气体核算和统计工

作，并由政府指定的技术单位，收集、核查和分析排放数据，从而

为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全面推行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做准备。￼

第三步，建立全面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在前两步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建议广东省政府进一步完善企

业层面上统计和管理能源与温室气体所需的各种配套措施，争取在

“十二五”规划期末或者“十三五”规划初期，大面积地推广企业

的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和管理工作，建立全面的能源与温室气

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上述三步的具体内涵和实施建议，请参见本章第一、第二和第

三节的内容。

图 4-1  |  建立能源和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三步骤

实施时间

第一步：

以能源为基础，初步 

统计和管理温室气体

第二步：

开展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

温室气体登记试点工作

第三步：

全面建立和推广企业能源 

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近期
(数月内)

实施 
难易
程度

难

易

中期
(十二五期末或是三五期初)

短期
(1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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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以能源为基础统计和管理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建议，作为建立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第

一步，应首先从能源着手统计和管理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工业企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重点用

能单位又占到工业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的50%以上。2007年修订后的

《节约能源法》以及2010年修订的《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将重点

用能单位定期上报能源利用状况作为法定义务，同时规定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应对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

与国家统计相比，“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承担了更多的企业管

理和考核功能。在实践中，广东省通过省、市两级分级管理，已经

组建了相对完善的监管团队和报告机制，这些可以作为温室气体统

计和管理的基础。具体而言，需要实施以下步骤。

• 建立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机制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企业节

能管理和考核，数据由省市两级节能监察中心进行审核，上报给省

节能主管部门并经省经信委后再上报给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同时，

广东省低碳试点日常工作由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负责，并

由广东省统计局负责研究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和管理体系。

因此，若以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为基础开展初

步的温室气体管理和统计，则需要一个可以使企业的碳排放统计数

据在有关部门之间共享的机制。

《统计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和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统计

资料的保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

由于行政体制的原因，部门间统计数据共享在实践上面临许

多挑战。低碳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政府部门之

间的通力合作和协调。广东省作为国家低碳试点省之一，可以积

极探索制度创新，考虑通过省长办公会议确认、有关部门联合发

文的方式，建立企业统一提交数据并在部门间共享的机制。图4-2

中的方案A展示了这种情况下的示范性的流程。

如 果 由 于 各 种 现 实 原 因 ， 部 门 间 共 享 统 计 数 据 在 短 期

内无法实现，那么企业可能需要分别向不同政府部门提交数

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商使用统一

口径的报告模板，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的统计负担，并

减少数据打架的现象。图4-2中的方案B展示了这种情况下的示

范性流程。

• 分行业制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报表

目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采用统一套表格式，包括基本情况

表、能源消费结构表、能源消费结构附表等12张表。这些报表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工业企业内部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情况，但是并没有根

据不同行业的能源利用情况进行简化，使表格对于许多企业来讲过

于复杂，容易产生错误。此外，这些报表并不能反映建筑、交通、

公共机构特有的属性。

图 4-2  |  示范性流程

重点用能企业的能源数据 重点用能企业的能源数据

省发改委 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省经信委

省统计局

省统计局

使用分行业、统一口径的报告模板 使用分行业、统一口径的报告模板

电力 电力水泥 水泥建筑 建筑... ...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方案A：统一收集能源数据，计算出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并在部门间共享

方案B：统一报告口径，各部门分别收集能源数据

            并计算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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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向碳排放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

通过企业能源统计，可以推算出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但

无法统计非能源燃烧引起的排放。某些特定的行业这部分排放所占

比例较大，如金属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化工业等。图4-4

列出了部分非能源排放占比比较显著的行业。

除了排放的完整性，碳排放权交易对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因此，本报告建议在现有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报表的基础

上，根据不同行业的用能情况进行简化，制定分行业的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报表，从而减少企业上报数据出错的可能性。

•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和管理系统

目前，由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管理的“广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

源信息管理系统”已经实现了工业企业和商贸流通企业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的在线填报，并实现了政府节能主管部门与企业在能源信息

上的互动。￼

基于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用能数据(主要是“能源消费结构

表”和“能源消费结构附表”)，再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设定的各

种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和选用的全球增温潜势，系统可以自动计

算出CO2，CH4，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根据相关的标准统计直

接排放和与能源相关的间接排放量。其计算流程如图4-3所示。

基于上述基本原理，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在重点用能单位能源

信息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平台，初步

实现了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数据报表报告、统计分析等功能。关于

该平台的计算原理、结构和功能等，可参见本报告附录3“广东省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管理平台简介”的内容。

尽管该平台已经初步建立，但现有的信息管理系统在与其他政

府部门进行共享的数据接口方面仍然是空白，数据存储、管理、分

析等功能也尚存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同时，在对不同报表的统计分

析以及主管部门的精细化管理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升级。

• 加强能力建设，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要保证数据质量，监管部门就需要有足够的人员编制和技术能

力，并对企业积极进行合理引导和监管。目前，广东省及其各地级

市均已成立了节能监察中心，省级和地市级的节能监察中心通过开

展专题培训，组织专职人员对企业上报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

查、分析和汇总，确保企业上报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然而，受编制限制，节能监察中心人员还比较少，而且地级市

节能监察中心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因此增加节

能监察中心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加强能源监察单位的能源统计

和温室气体统计的技术能力，并在“十二五”期间加强对能源数据

的审查和现场监察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吸收一支专家团队

对企业因设备差异而选择的不同的排放因子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实现数据的精准管理。

用能单位的能源统计是能源报告的基础。当前，除一些大中

企业比较重视能源统计外，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能源统计和

计量方面仍旧薄弱。它们的装备水平偏低，且没有专职的能源管理

人员，能源统计一般由会计或仓库保管员代为进行，容易出现人员

的能源专业统计知识缺乏且变动频繁的问题，能源消耗统计的原始

记录和统计台账不健全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同时，相关的能源计量

标准，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GB/T17167-2006)和推荐性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T15587-2008)等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得并不理想。

因此，需要进一步花大力气，通过加强培训和提供技术支持

等方式，推进企业建立完善的能源统计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原始记

录和统计台账，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能源统计管理模式。同时，还

应大力推进建设企业能源监测管理系统，以保障数据的质量。能源

监测管理系统，是利用自动化和信息化手段，对能源供应、消耗情

况进行实时监测、数据传输和分析，为能源供应、调控和管理提供

及时、准确的数据依据，为企业更好地进行资源调配、生产组织、

成本核算等工作提供服务，从而改善企业的能源管理基础，提高能

源管理水平。推进企业能源监测管理系统建设，实现企业能源数据

自动统计和上报可以确保企业能源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推行能

源计量数据的在线采集和实时监测也可以作为政府大力推进节能工

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政府补贴和示范引导的方式，吸引更多企业的

响应和参与。

图 4-3  |  基于能源消耗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流程

保存和报告

计算结果

计算温室气体

排放量
读取能源数据

指定计算的

企业、行业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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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更加严格的要求。统计非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定制更加

准确的排放因子、形成流畅的数据报告机制，以及严格的数据核查

等工作都是完善的温室气体报告机制所必不可少的。由于这些工作

的技术难度相对较大，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面铺开。因此在条件完全

成熟之前，我们建议在广东省开展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温室气

体登记试点工作。

本报告建议开展的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记

试点，是指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选取有望进行碳排

放权市场交易的行业和企业做试点，开展温室气体核算和统计工

作，并由政府指定的技术单位，收集、核查和分析排放数据，从

而为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全面推行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

体系做准备。

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与本报告第二章第二节中回顾的自愿

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相似，在我国水泥行业中也有相关经验，可作

为试点工作的借鉴。

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的流程

世界资源研究所出版的《从测量到管理: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

项目设计指南》(简称《设计指南》)，详尽地介绍了企业温室气体

登记项目在设计、实施和总结阶段所涉及的环节，可以作为试点的

参考。图4-5(见24页)展示了试点项目所涉及的三个阶段。

图 4-4  |  特定行业非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量的百分比

*不包括水泥 **不包括塑料、农用化工、橡胶

数据来源：水泥以外为美国 2003 年数据，National Center for Manufacturing Sciences, Greenhouse Gas Esti-

mates for Selected Industry Sectors, 2003. http://ecm.ncms.org/ERI/new/GHG.htm Last assessed on December 1, 2011; 

水泥数据来自APP中美合作项目水泥能效与碳排放数据库。http://www.dcement.com/cemdatabase/default.asp

最后访问2012年3月23日。

试点设计奠定了整个项目的基础。在这个阶段需要明确试点

的组织单位、支持单位和主要合作方，清楚识别试点希望达到的目

标和坚持的原则，以及确定整个项目的组织结构和实施细则等。执

行阶段是试点的直接实践，包括动员企业参与进行能力建设、保障

数据质量、审核和分析使用排放数据、长期追踪排放情况等。回顾

阶段是对试点工作进行的总结，包括系统性地收集企业、政府机

构、研究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试点的反馈。根据反馈，试点组

织单位可以提出具体的技术改进和机制设计建议，从而为全面推行

企业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利益相关方可以对试点的技术方法、机制设置和实施结果提出有用

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咨询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不仅可以确保试点获得地

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而且能够确保试点项目符合地

方实际条件，切实满足实际需要。而且，充分咨询利益相关方意见的试

点还更有可能获得国际机构的资助。因此，我们建议试点组织单位在设

计、实施和总结阶段都与各方进行公开、透明和广泛的研讨和咨询。

试点实施建议

本报告就试点的部分环节给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然而，我

们认为在报告试点实施之前，组织单位应借鉴《设计指南》的内

容，在充分咨询利益相关方意见的基础上完善报告试点的设计、

执行和回顾工作。

试点设计、执行和总结的三个阶段

在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的支持

下，由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中国水泥协会、世界资源研

究所、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美

国 E3M 公司等机构共同建立的“中国水泥能效与碳排放数 据库”

是一个由企业自愿参与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登记项目。

该项目收集了 42 条水泥生产线的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将其汇总整理到一 个数据库中，并进行持续更新。根据用户权限

的不同，该数据库提供三类信息:

对 42 条生产线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对标和水泥窑炉热

耗的综合分析 报告

经过匿名处理的单个生产线的温室气体排放、能效和热效的

指标值 

具体生产线的温室气体排放、能耗和热耗的原始数据

该项目采取国际机构负责提供核算工具和技术支持，国内机构

负责收集和审核数据的模式。既保证了数据的统计符合国际统计口

径和标准，也解决了数据的保密性问题。

数据库地址: www.dcement.com/cemdatabase/

专栏 4-1  |  案例:中国水泥能效与碳排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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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组织单位和合作方

面向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需要得到广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东省统计

局、广东省环保局等多个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参与。因此，我们

建议政府部门在协调咨询的基础上，指定一个广东省内的技术单

位，具体负责报告试点的组织工作。负责组织试点的单位应具有

以下条件：

具有政策分析能力，并与广东省有关政府部门有较好的沟通

和联系。试点组织单位需要具有一定的政策分析、评估和总结能

力，熟悉了解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流程，以便总结报告试

点的经验，并为全面推行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提供可行的政

策建议。同时，试点组织单位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也有助于

协助政府的能力建设。

具有与企业沟通的经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是企业，

因此试点的组织单位应有一定的企业网络和经验，以动员企业参

与，并便于协助企业层面的能力建设工作。

专栏 4-2  |  利益相关方

一个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试点的利益相关方一般包括以下几种

类型的机构:

各级政府机构，如发改委、经信委、 统计局、环保局等

参与试点的企业或组织

学术和研究单位

民间环境保护组织

国际机构

具有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核算的技术能力。试点的组织单

位需要具有一定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核算的技术能力，以通过

试点项目评估试行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工具和制度的可行性，并

保证报告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除了试点组织单位，我们还建议广泛寻求与各种机构的合作，

以协助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试点可以寻求以下类别的合作机构：

研究机构。研究机构可以利用其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项目的

经验，以及在核算方法学、标准方面的研究成果，为试点项目的设

计和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服务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包括咨询公司、检测机构和第

三方核查认证公司，可以协助试点参与企业准备或核查需要报告

的信息。

资金支持机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的研究是国际合作的重

要领域和途径，广东省的报告试点可以尝试寻求国际基金会、双边

或多边国际发展机构的资金支持。

• 识别试点目标和原则

我们建议设立试点的主要目标是为碳排放权交易打下核算基

础，同时为全面推行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累积实践

经验。具体而言，试点项目可以有以下目标:

提高省市有关政府部门收集和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能

力。省市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小范围的企业试点，熟悉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的收集、核查和分析方法及流程，为日后推行碳排放权交易所

需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累积监管经验。

提高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能力，促进减排并起到示范效

图 4-5  |  试点设计、执行和总结的三个阶段

来源：改编自 From Measuring to Manage: A Guide to Designing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Programs, 2007

第一阶段
试点设计

       1. 确定组织单位和合作方

       2. 识别试点目标和原则

       3. 确定试点的覆盖范围和实施细则

第二阶段
试点执行

   4. 动员企业参与，进行能力建设

   5. 保障数据质量和收集、分析排放数据

   6. 长期追踪排放

第三阶段
试点总结

                  7. 系统性地收集反馈

                  8. 识别下一步行动

利益相关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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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目前大多数企业缺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因此也不能准

确地统计和管理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可以通过参与试点，建立温室气

体核算和报告的技术能力，识别减排环节，获得减排方法，并最终减

少排放。部分先进企业的核算和减排经验，也有利于在企业中树立标

杆，为其他企业进行温室气体核算、报告和减排起到示范作用。

测试温室气体核算的方法和工具。国际上已有较为成熟的企

业温室气体核算及报告标准和方法学，并已被一些国内企业采用，

可作为广东省试点的基础。然而，针对某些特定行业的温室气体核

算和计算方法还有待开发或本土化(尤其是排放因子的确认)，相关

的计算工具也还没有在国内系统性的实施。因此，试点可以起到测

试核算方法和工具的作用，为碳排放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统计管理

体系的全面建立打下技术基础。

检验报告的制度安排可行性。报告试点可以从主管机构、报

告时间和频率、企业能力建设、数据质量、数据使用等方面检验相

关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为全面开展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工作提供第一手经验。

试点在实施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明确试点应遵

循的原则，可以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本报告回顾的五个国

际自愿性报告项目，全部都遵循国际通行的温室气体核算的主要原

则45。因此，我们建议广东的试点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具体如下：

相关性。相关性指的是温室气体的核算和统计信息，应能够

支持各个方面的决策需求。决策各方既包括各级相关政府部门，也

包括企业管理层，还包括公众和各种社会团体等。

完整性。完整性指的是温室气体核算排放源头和活动应尽可

能地完整。也就是说，一个完善的统计和管理体系应尽可能完整地

统计边界内产生排放的主体、排放源头和活动等，从而保证数据结

果在最大限度上是完整的。

一致性。一致性是指排放量计算的方法、边界的确定以及其

他相关因素应该是保持一致的。坚持一致性原则可以确保不同企

业、不同年份的数据有可比性，这也是数据结果能够支持决策的

必要条件之一。

透明性。透明性指的是在不涉密的前提下，应该用清晰、真

实、中立和易懂的方式披露相关的信息。即便是不对外公开披露，

相关的假设、计算方法、数据来源和统计结果等仍须保留清晰的文

档，以保留“审计线索”供核查时使用。

准确性。准确性指的是在可以判断的范围内，尽可能减少核

算的误差。只有核算数据达到一定的准确性，方可使有关方面有足

够的信心，依据相关的数据做出决策。

• 确定试点的覆盖范围和实施细则

参与试点的企业数量不宜过多，但也应达到一定书目才能充

分反映问题。参考国际经验，我们建议试点企业总量控制在30到

50家。

为了和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相结合，登记试点应选择较

可能进行排放权交易的行业。在行业选择时，可以考虑以下标准：

行业的能源消耗和排放贡献率

行业的减排成本效益

行业数据基础和监管可行性

行业工业流程和产品的可比性

行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经济贡献率 

政府对该行业的产业政策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建议选择较可能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的

行业，水泥行业和电力、热力生产业进行登记试点。除了上述两个

行业之外，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不同行业的企业排放状况，并为建立

全面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累积实践经验，我们还建议

试点可进一步扩展到钢铁制造业、纺织服装业46、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

上述六个行业占广东省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55%和广东省工业

增加值的42%47(表4-1)。因此，从这六个行业中选取试点企业，可以

比较有效地代表广东企业的排放情况。

参与试点的企业进行温室气体核算还需要制定具体的实施细

则。一般而言，实施细则是基于既定的国际或国家标准，针对本地

表 4-1  |  广东试点行业2009年能源消费量和工业增加总产值

行业 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工业增加值/亿元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868 679

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

1830 1090

小计:上述两个行业
占工业的百分比

29% 1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1238 297

纺织服装业48 1126 1121

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1031 342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902 1077

总计:上述六个行业
占全省工业总量的
百分比

55% 42%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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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回顾的国际自愿性和强制性计划都以排放因子估算法

作为量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主要方式，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连续

烟气监测系统测量排放。就数据准确性而言，不存在一种方法绝

对优于另一种方法的情况。它们的准确性依赖于数据质量和质量

控制措施的严格程度。51 如果能保证数据质量和质量控制到位，

则两者均能提供准确的排放数据。52 由于排放因子估算法的成本

较低且比较容易使用，我们建议试点使用排放因子估算法作为量

化方法。

• 能力建设

试点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政府、技术单位和企业统计与管

理温室气体的能力。因此，能力建设应该是试点组织单位的重

要工作。

组建试点项目办公室并培训工作人员，是能力建设的第一个

步骤，目的是保证工作人员获得核算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试点所确

定的合作方，如国际和国内的研究机构、技术单位和第三方服务机

构可以为试点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包括使用培

训师培训模式。所谓培训师培训，是指由具有技术专长的机构针对

部分工作人员开展的深入培训，目的是使被培训者熟练掌握温室气

体核算技能，并能独立开展温室气体核算的培训工作。

在工作人员掌握相关专长的基础上，试点组织单位可以单独

或与合作方共同开展对参与企业、政府机构和其他单位的培训工

作。一般而言，培训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试点的目标、机构设置和组织方案；

如何确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边界和基准年；

如何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源、收集数据以及计算排放量； 

如何保证数据质量和撰写报告。

除了培训以外，试点也可以为参与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技术

支持可以由试点工作人员提供，也可以由试点合作的第三方服务机

构提供。一般而言，技术支持包括协助企业明确数据缺口、组织数

据收集、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选用量化方法学(包括排放因子)、

制订清单管理计划和确定基准年等。53 

• 保障数据质量和收集、分析排放数据

清单质量管理计划在保障数据质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所谓

清单质量管理计划，是指协助企业完成高质量清单的活动的制度化

文件。我们建议参与试点的企业制订相应的清单质量管理计划，以

提高企业自身的数据质量保障能力。清单质量管理计划为企业撰写

清单提供了模板，并协助企业避免在清单边界、量化方法、数据管

理、基准选择和计算、管理规程、回顾和审核等方面的常见错误。

企业的实际情况提供的详细的核算操作指南。实施细则和核算标准

的关系参见图4-6。将核算标准和实施细则相结合，统一规定企业

核算时的温室气体种类和排放源、报告主体、报告范围、温室气体

计算或监控方法、数据核查方式等。

我们建议试点项目以国际通行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 (如 ISO 

14064-1《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和削减的量化及报告指导性规范》

和《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等)为基础并参考

国际和国内行业核算指南，制定试点的核算实施细则。表4-2(30-31

页)列出了国际和国内部分已发布或制定中的组织层面的温室气体

核算标准和指南，可供参考。

我们建议借鉴国际通行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要求50，要求参与

试点的企业统计和报告全部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京都议定书》所

规定的所有六种温室气体，即由固定源燃烧、移动源燃烧、工艺过

程和无组织排放等排放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氢

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化物、六氟化硫。

本报告所回顾的五个国际自愿性计划都以企业为单位进行报

告，而强制性报告机制则多以工厂设施为单位进行报告。为了试点

的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获得更准确的分行业数据，我们建议试点

以企业法人为报告单位，同时要求企业提供下属的工厂设施的排放

明细。

图 4-6  |  实施细则与核算标准的关系

来源：改编自Taryn Fransen, Pankaj Bhatia and Angel Hsu, Measuring to Manage: A Guide to Designing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Programs, 2007.

温室气体核算标准

试点实施细则

向试点组织单位报告

企业甲

温室气体存量清单

企业乙

温室气体存量清单

企业丙

温室气体存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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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试点的组织单位和技术支持单位开发行业模板，以协助企

业的实际操作。

清单质量管理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信息：企业名称、地址、联系人和温室气体管理的目标； 

边界条件：对企业清单边界的详细描述；

排放量化方法：详细描述量化方法和使用的排放因子；

数据管理：详细描述数据来源、收集过程和保证数据质量的措施；

基准年：基准年调整的政策和阈值；

管理工具：角色分工和责任，培训安排、文件归档和维护；

审计：第一方审核或第三方核查安排、管理层检查和改正行

动记录54。

除了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之外，还可以通过试点组织单位第

一方审核或第三方服务机构核查的方式提高数据质量。在我们回顾

的国际自愿性计划中，美国环保局的气候领导者项目对参与企业提

交的数据提出了比较高的审核要求，气候登记处要求气候登记会员

提交经过第三方核查的数据。国家强制性报告计划对数据的质量要

求更高，而且一般都对数据质量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了要求。

鉴于试点的主要目标是为全面推行统计与管理体系累积经

验，而全面推行的统计与管理体系对数据质量的要求比较高，同

时试点的数据审核还需综合考虑保障数据质量、减轻企业负担和

积极培育第三方核查机构等三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建议借鉴

美国气候领导者项目的经验，即以组织单位对数据的核查为主，

辅以第三方核查。

我们建议报告试点的组织单位对参与试点企业所报告的数据

逐一进行书面审核或现场考察。书面审核的重点可以在边界设定、

基准年调整、数据收集和质量评估等方面。试点组织单位也可到企

业进行实地考察，考察重点放在数据的可信性上，并帮助企业优化

其排放计算和报告工作。对于部分有经济能力和意愿的企业，则可

鼓励其使用独立第三方机构。根据试点组织单位的指引，第三方机

构将独立地对企业报告数据进行核查。

试点的报告收集工作既可以通过书面或电子文档的方式提

交，也可以以电子数据表格软件或网络平台的方式进行。电子数

据表格软件可以简化企业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过程，而网络平

台则可以把数据计算、报告和数据库等功能整合在一起，在方便

企业参与的同时，也更容易保障数据质量。电子数据表格软件和

网络平台的开发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金，试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决定是否采用。

在收集报告数据的基础上，试点组织单位可以对汇总的数据

进行分析。为了减轻企业的顾虑，我们建议对具体的企业数据采取

严格的保密措施，即只将结果向相关政府部门开放。同时我们建

议参考“APP中美合作项目水泥能效与碳排放数据库”的经验(详见

第二章)，在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并进行汇总后，分析行业最佳

值、中位值等数据，以协助企业进行对标和寻找减排潜力。

• 长期追踪排放情况

我们建议试点将第一次收集的排放清单数据设定为基准年数

据，同时推动企业长期、常规地报告排放情况。所谓基准年，指的

是企业设定的一个基准年份，以该年的排放量作为日后排放情况比

较的基准。大多数情况下，基准年为一年，但对于某些波动性较大

的行业，基准年排放量也可以理解成数年排放量的平均值。通过设

定基准年数据，企业可以了解不同时期排放情况的变化，并考虑设

定减排目标。试点组织机构可以根据试点参与企业完成目标的情况

和控排效果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

• 系统地收集反馈

在试点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建议试点组织单位系统地收

集各方意见，作为改善试点运行情况和制订下一步行动计划的基

础。反馈意见的收集可以以调查问卷、深度访谈、小组座谈会或公

开论坛的形式进行。对试点的评估应该专注于试点是否能有效完成

其目标，并应尽可能地征询各利益相关方，包括参与企业、政府机

构、研究和学术单位、民间环保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意见。

• 制订下一步行动计划

试点组织单位应该在收集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就是否继续试点

工作、是否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及如何在广东省范围内全面建立

企业的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第三节  全面建立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
             和管理体系

通过前期的研究和试点，在“十二五”末期或者“十三五”

初期，广东省应已具备条件全面建立和推广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

计和管理体系。

我们建议，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应该在充分

考虑现有的政府综合能源统计，环保能源统计和重点用能企业“能

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的同时，满足碳排放权交易温室气体核算的

需要。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应同时支持碳排放权

交易、评价企业节能减排绩效、统计和管理企业与能源相关的污染

情况、了解社会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多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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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  部分已发布或制定中的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和指南

层面 行业 名称 状态 起草单位 备注

国际标准 跨行业

《温室气体核算体
系：企业核算与报告
标准》(简称《企业

标准》)

已发布
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

最早的以及全球最广
为应用的温室气体
核算方法49，与ISO 
14064-1标准兼容

国际标准 跨行业

《温室气体第一部
分——组织层面对温
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的量化和报告的规

范及指南》(简称ISO 
14064-1标准)

已发布 国际标准化组织 与《企业标准》兼容

中国国家标准 跨行业

《组织层面对温室
气体排放和清除的
量化和报告的规范

及指南》

已送标准化 
委员会评审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气象局、北京鉴
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转标ISO 14064-1

中国国家标准 跨行业
《工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和

报告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基于ISO 14064-1标
准与《企业标准》

中国国家标准 跨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
查机构和人员的资

质要求》
征求意见稿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地方标准 跨行业
《温室气体(GHG)排
放量化、核查、报告
和改进实施指南》

已发布
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武

汉碳减排协会
基于ISO 14064-1

国际行业标准 水泥行业
《水泥行业二氧化碳
核算与报告标准》

已发布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水泥可持续倡

议组织
基于《企业标准》

国际行业指南 钢铁
《钢和铁生产过程中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指南》
已发布 世界资源研究所 基于《企业标准》

国际行业指南 半导体
《半导体晶圆生产

过程中PFC排放计算
方法》

已发布 世界半导体理事会 基于《企业标准》

国际行业指南 氨
《合成氨生产过程中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方法》
已发布

世界资源研究所、世
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
基于《企业标准》

国际行业指南 硝酸
《硝酸生产过程中氧
化亚氮排放量计算

方法》
已发布

世界资源研究所、世
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
基于《企业标准》

国际行业指南 己二酸
《己二酸生产过程中
氧化亚氮排放量计算

方法》
已发布

世界资源研究所、世
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
基于《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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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 行业 名称 状态 起草单位 备注

中国国家标准 水泥
《水泥生产企业二
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方法》

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水泥分委会召开
终审会审查并通过，
已正式报送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审批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国家标准 水泥
《水泥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实施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国家标准 水泥
《钢铁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实施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
《石油化工生产企业

CO2排放量计算方法》
(SH/T 5000-2011)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
准，从2012年7月1日

开始实施。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中国石化经

济技术研究院

中国行业标准 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天然气企业二
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方法》

将在修改送审稿后报
送行业标准化委员

会和国家标准化委员
会评审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中国石油安
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中国行业标准 化工

《硝酸生产企业氧化
亚氮排放量计算方

法》《合成氨生产企
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计

算方法》

将分别召开审查会，
经评审修改后报国家
标准化委员会审批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中国化工

集团公司、黑龙江黑
化集团有限公司、沧
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

中国行业指南 电力
《燃煤电厂固定燃烧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确

定方法》

该方法草稿已通过国
内和国际专家讨论，
正在进行修改以便在

燃煤电厂试用

世界资源研究所、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行业指南 纺织
《纺织行业碳盘查量
化方法研究报告》

已发布

广州市标准化研究
院、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和广州市纺织行

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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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旨在通过识别建立体系所需的各种要素，勾勒出一个相

对完善的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框架。统计和管理

体系的具体实施办法，应该在总结推广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和开展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登记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

充分研究后提出。

我们认为，一个完善的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

系，需要具备以下要素。

法律依据

明确清晰的法律依据是建立和推广企业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

体系的重要前提。根据“十二五”末期和“十三五”初期的客观条

件，如果全国人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委已经颁布制定了相应

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则可以依据相应的法律或法规，

建立统计和管理体系。

如果在“十二五”末期和“十三五”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和管理体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那么我们

建议广东省充分利用其作为国家低碳省试点的优越条件，根据广东

在“十二五”期间的实践经验，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省

人民政府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建立起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

国家法律、地方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应明确统计和管理体

系的主管政府部门、数据报告和分享机制、企业核算技术细则，以

及监管队伍和企业能力建设等问题，从而指导整个体系的建设。

主管部门

目前，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牵头广东省低碳试点和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日常工作，并由广东省统计局负责研究建立温

室气体排放的统计体系。政府统计系统下的“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已经统计了规模以上企业的能源消耗状况，而部门统计系统下的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和“环境统计报表制度”，也从不同角

度对企业的能源消费状况进行了统计。

因此，如果能在省长办公会议的协调下，明确能源与温室气

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主要属性(为政府统计还是部门统计)，也就明

确了其主管部门。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

理体系的多目标属性，积极促进主管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协调和

合作，从而避免重复建设的情况。

完善的数据报告和共享机制

如前所述，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应能同时服

务于多个统计和管理目标，包括支持碳排放权交易、评价企业节能

减排绩效、统计和管理企业与能源相关的污染情况、了解社会整体

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情况等。因此需要整合填报对象、报表内

容、数据提交平台并改进部门间数据共享等环节，以减少重复统计

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以及避免出现统计口径不一造成的

数据打架现象。

我们建议主管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对相关的政府

统计和部门统计报表进行一次清理核对，统一能源消耗数据和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的统计口径和表格，理顺各个统计制度之间的关系，

并建立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平台。

广东省将在2012年全面正式实施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企业一

套表制度、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和联网直报系统建设等统计“四

大工程”建设。在双轨运行基本稳定顺。55 畅后，逐步转为单轨运

行，同时完成地方统计制度的加载等工作。我们建议，企业能源

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主管部门，应积极研究基于“四大工

程”建设的成果，进行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数据报告和实现政府

部门间数据共享的可能性。

数据报告和共享制度应该明确以下的问题:

企业开始报告或停止报告的标准。

数据提交平台，如使用在线联网软件填报，是否与广东省“能源

利用状况报告”系统或“企业一套表”统计联网直报系统整合。

统计“四大工程”是指基本单位名录库、企业一套表制度、数

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和联网直报系统的建设。统计“四大工程”建

设，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真实完整、统一管理的基本单位名录库，编

制一套统一规范、方便企业填报的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搭建一个功

能完善、统一兼容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平台，构筑一个统一高效的

企业联网直报系统，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

升统计服务水平。

统计“四大工程”在制度设计上，通过整合报表和规范指标来

消除重复内容；在组织实施上，实行集中采集的方式，避免企业报

表的多头上报；同时，实施联网直报，免除了企业到统计部门报送

纸质报表的环节，各级统计机构可以全程实现在线采集处理数据，

因而能够切实有效地减轻企业的负担。

通过统计“四大工程”，统计调查制度设计由各行业独立设计

转变为统一设计，调查单位确定由各行业自行确定转变为统一确

定，原始数据采集由间接采集、统计机构层层上报转变为直接采

集、统计机构在线同步共享，统计生产过程由难以监控转变为高度

可控。这些转变对于提高统计能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政府

统计公信力、提高统计服务水平和推动统计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来源:广东省统计信息网，《幸晓维局长谈统计“四大工程”建设》， 2011年11月7日

专栏 4-3  |  统计四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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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审核，包括进行数据审核的主体(监管审核或者第三方审

核)，数据审核的详细技术方法和手段等。

数据分析、共享和发布，包括收集数据的分析汇总口径，相

关数据如何在政府统计和部门统计系统之间共享，以及如何

发布统计汇总数据等。

奖惩措施，包括如何保证企业及时、准确地报告相关数据。

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技术细则

尽管国内研究机构已经在积极开展温室气体核算的标准化工

作，但与能源计量和统计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加快研

究步伐，在借鉴国际标准和参考广东省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的

基础上，推出一套符合中国和广东省实际情况的企业温室气体核

算技术细则。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相关标准和实施细则应由政

府统计主管部门和部门统计主管部门认可，并在企业中一致推行实

施。有关技术细则应该明确以下问题以保证可操作性：

企业核算的边界，包括组织边界、直接或间接排放边界、温室

气体种类、源头等。

温室气体量化方法要求，包括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估算

法或烟气监测法。

可适用于不同行业、通用的温室气体量化实施细则，包括具

体的温室气体量化公式、数据来源、排放因子取值以及变通

方法等。

适用于特定行业的温室气体量化实施细则，包括具体的工艺过

程排放和无组织排放计算公式、数据来源、排放因子取值以及

变通方法等。

数据质量要求，包括企业信息管理程序、文件和记录保管、度

量器具校准等。

企业温室气体报告的指标体系。 

监管队伍建设

监管队伍建设对保证企业数据质量和上报率有着非常积极的作

用。例如在“十一五”期间，广东省和大部分地市都组建了节能监

察中心，并配备了专职人员。专职人员通过对企业开展专题培训，对

企业上报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分析和汇总，并配合现场监

察、通报批评等手段，以确保企业上报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因此，主管部门在建立和推广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

体系的同时，应该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建设一个拥有能源统计和温室

气体核算专业知识的监管队伍，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和引导作用。

企业能力建设

企业是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的基石。只有通过企业的统

计分析，才能找出用能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

节，进而制定相关措施，这也是企业能够按时、准确上报能源和温

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基础。

企业的能源统计和管理与温室气体相比较为成熟。然而，在能

源统计和管理方面也普遍存在企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广东的

中小企业基本上无专职的统计人员，一般由会计或仓库保管员代为

统计，工作人员缺乏能源专业统计知识且变动频繁。此外，企业能

源计量工作普遍比较薄弱，装备水平低，工艺落后，缺乏熟悉计量

工作的专业人员，存在企业计量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

能源领域尚且如此，企业在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方面将面临更

假艰巨的挑战。因此，应该加大企业能力建设力度，将能力建设作

为企业能源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企业的能力建

设可以采用定期面对面培训和提供电话、邮件并与网络实时通讯技

术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提高企业管理层和统计技术人员的意识和能

力。此外，各级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技术单位应加强协调，从法律责

任、能源统计和计量标准、温室气体核算方法、数据系统化管理、

统计人员专业能力等角度，推动企业能力建设，从而保证企业能源

与温室气体统计和管理体系的顺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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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各国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要求(摘要)

附录 1.1：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报告机制

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报告机制以2007《全国温室与

能源报告法案》(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Act 2007)为依

据，于2008年7月1日开始实施。法案强制那些在能源生产、使用和

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达到特定水平的企业必须进行注册和报告。施

行这一机制是为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报告体制以传播温室气体排

放、能源消耗和企业能源生产方面的相关信息，同时也能够为未

来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信息平台。除此之外，还可以可避免重复

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项目管理者

此项目是由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效署温室与能源数据管理官

员负责监管。

报告边界

此项目有两种报告层级，一种是面向企业而另外一种是设施层

面的。一般来说，报告的基础单位是设施，当企业达到相关的报告

起点时，只需要报告设施层面的温室气体和能源数据。然而，如果

一个企业集团达到了企业报告起点，则它的旗下企业就应为其所有

的运营设施进行报告。

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只适用于具有运营控制权的公司，也就

是那些在澳大利亚没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尽管外国企业也可能是控

股公司，但是在澳大利亚，只有具有运营控制权的公司才是集团中

处于顶端的公司。公司范畴在澳大利亚《宪法》第五章中有明确规

定。它包括所有的子公司、合资企业和合作方。2001年《企业法

案》对于子公司的定义有明确的说明。

设施边界取决于注册公司或其集团属下公司的运营控制状况。

设施边界由以下标准确定：

(1)  必须有温室气体排放或生产、消耗能源； 

(2)  必须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 

(3)  必须是发生在单一场所； 

(4)  必须是某一单独工业部门。

报告起点

如果企业在一个财年56内排放温室气体或者产生、消耗能源达

到特定起点，则该企业必须向温室与能源数据官员登记注册。

如果企业达到设施或者企业报告起点，那么它就必须向温室和

能源数据管理官员注册并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源数据。如果

只是达到设施起点，那么企业只需要报告该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和能源数据。然而，如果企业达到了企业起点，那么无论它们是否

达到设施起点，企业都必须对其运营控制下的所有设施进行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准则。堪培拉：气候变化与能效署。

计算排放量

2008年《国家温室与能源报告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及

2009年《国家温室与能源报告体系》明确规定了直接检测和估算排

放量的方法，可以用来估算温室气体的排放和能源的产生及消耗的

方法有四种。企业必须明确其采用的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 国家温室气体核算(NGA)57中的默认方法以及全面性报告中使

用的在线系统方法(OSCAR)。

(2) 按照《决议》上所列的澳大利亚或者国际标准或者其他相

当的方法进行的工业抽样。

(3) 按照《决议》上所列的澳大利亚或者国际标准或者其他相

当的方法来抽样调查和分析石油及原材料。方法(3)和方法(2)类

似，但是它要求报告者要符合澳大利亚的标准或者其他等效的

抽样标准。

(4) 连续或定期对排放进行直接监控的方法。

企业可自行采取措施审核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成本和估算结

果，但《国家温室核算因子》指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企业必须

使用指定的排放因子估算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审核

外部审核是评估企业是否符合标准的主要组成部分。外部审核

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表附 1-1  |  设施和企业的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起点

报告年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设施起点
25 kt

100 TJ

企业集团起点
125 kt
500 TJ

87.5 kt
350 TJ

50 kt
200 TJ

注:1kt =一千吨 CO2e 1TJ =1 太焦耳:AGDC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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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室气体与能源数据管理官员如果发现注册企业没有履行

或者故意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其有权要求对该企业进行审

核。一旦接到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中心的通知，企业就要选择或

者委派一个审核机构对其进行审核，审核所产生的费用由企业

支付。

(2) 此外，企业在履行职责的情况下，为履行监督职能，温室

气体与能源数据管理官员也可以对其进行外部审查。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中心委派一名外部审查员对企业是否履行其职责进行

审查，同时也会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这种情况下的审查费用

由政府负责。

停止报告

注册企业的排放量如果连续三年低于起点，就可以申请取

消登记，但是必须向温室气体与能源数据管理官员提供有力的数

据来阐述其没有到达起点的原因，其中数据不仅包括观察所得数

据，还有能源消耗、能源生产、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以及其他相

关信息。如果企业在取消登记后，随后又到达报告起点，就必须

重新注册登记。

报告时间

如果在某一财年中企业到达报告起点，则它必须在随后的8月

31日之前申请注册。注册企业需要报告到达报告起点的财年内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报告一般要求在报告年之后的10月31

日前提交给管理部门。一旦企业在某个财年到达报告起点，则控股

企业就必须每年都向温室气体与能源数据管理官员提交报告书，直

到企业取消报告注册。如果注册企业一年内只运营一段时间的话，

就只需要提交这段时期的报告书。

报告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报告应通过OSCAR来提交，这是一种可以

记录能源消耗、产出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网络数据工具。通过此工

具，企业可以清楚了解自己的排放量，同时还能依据这些能耗和排

放数据计算出温室气体排放量。

报告内容

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   企业详细信息，如:报告实体名称、地址和联系人等。

(2)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范围一和二 )与能源 (能源消耗与产

出)。温室气体排放包括CO2、CH4、N2O、PFC、HFC和SF6的

排放量。所有排放数据都要以CO2当量作为衡量标准进行

报告。每一种温室气体都要单独报告，最后再以CO2当量

的形式进行汇总。与此同时，报告中还要涉及每台设备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源消耗和产出量、计算方法和所使用

的因子。

(3) 报告中要对那些低于报告起点的小型设施进行汇总，详细

列出其占设备总量的比重、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源产出和能

源消耗量等。

(4) 评估的可信度。

技术支持

为了对报告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效署

编制了温室气体核算指南，并开发了一个名为OSCAR的在线温室

气体报告工具。另外，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效署还在全国各地

定期举办培训会，内容包括对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报告机制的介绍

及OSCAR工具的使用方法。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学习使用OSCAR工

具，气候变化与能效署还开发了一套单机版的OSCAR工具免费提供

给有需要的企业。

惩罚机制

《国家温室与能源报告决议》以“惩罚点”(penalty unit)设定

每一项违规惩罚尺度。比如没按规定注册登记和报告的企业都将

被惩罚2000个惩罚点，而且每拖延一天就增加100个惩罚点。该

惩罚点在各州都有对应的罚款额度，每年由财政部公布。例如：

2010年新南威尔士州是110澳元，昆士兰州则是100澳元。

与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项目的关联

为了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报告机制，澳大利亚政府计

划引入一套碳排放交易机制(碳污染减缓计划，CPRS)，并且决定

在2050年之前将其国内的碳排放强度降低至2000年水平的60%，

而CPRS计划正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却将

这一计划推迟至2012年现行的《京都议定书》承诺终止之后施行

(DCC, 2008)。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摘自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效署出版的《全国温

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指南》。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

climatechange.gov.au/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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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加拿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

2004年3月，加拿大政府开始着手分阶段地实施收集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此项目的实施依据是1999年颁布的《加拿大环境保护法

案》，并以2004年3月《加拿大公报》的首次公布为开端。

管理者

加拿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的管理者为加拿大环境部的温室气体

局，它是该国的环保部门。

报告边界

加拿大从设施层面划分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边界。凡是排放二

氧化碳的设备都要进行温室气体报告。如果母公司设在国外，那就

只需要报告设备的相关信息。

报告起点

从2009年开始，所有运营设施一年内合计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量或者六种温室气体(CO2，CH4，N2O，PFC，HFC，SF6)排放量达到

50,000t的企业或者个人都要进行报告，同时要向加拿大环境部提供

其排放量的相关信息。2008年报告起点为碳排放量高于100,000t的企

业。据悉，目前大约有500个设施到达此报告起点。

计算排放量

加拿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没有明确规定温室气体计算方法。报

告者可选择适合自己的量化法。计算方法必须与《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中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指导方针一致。

报告者必须使用特定的加拿大排放系数。如果有需要的话，最

好使用特定的工业或者技术系数。温室气体局网站(www.ec.gc.ca/ges)

上提供有最新、特定的加拿大排放系数。

审核

对于企业来说，它不必委托第三方对其排放量进行核查，但是

其提交的信息必须是准确的。当然企业也可选择第三方核查其排放

量。报告企业必须保管好所有上交的报告信息、计算结果、测量结

果和其他相关数据的副本，至少保存3年。

停止报告

如果企业在过去的一年里提交了报告并且排放量低于目前的报

告起点的话，它就可以向温室气体局申请停止报告。

报告时间

所有的温室气体报告必须在每年的6月1日之前提交。

报告方法

企业可以使用在线报告工具来提交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关信

息。报告者只需输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数据，在线报告工具就能自

动换算出CO2当量的排放量。

报告内容

强制性报告要求的气体包括CO2、CH4、N2O、SF6、HFCs和PFCs

六种温室气体。所有温室气体报告必须有授权机构主管的签名认

证，以确保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报告企业在提

交报告的同时，也可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所提供的信息保密。否

则，环境部将公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应包含以下信息:

(1) 企业需要提供的设备名称、地址、六位数的北美工业分类

系统加拿大代码以及联系人等。

(2) 报告中必须详细列出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源:固定源燃烧、

工艺过程、排气、燃烧、逸散性排放、现场交通排放、废物排

放和废水排放。生物质燃烧无须包含在上述列表中，但是其他

的条目要分类详细报告。

(3) 报告中要详细列出CH4和N2O的排放源：固定源燃烧、工艺过

程、排气、燃烧、逸散性排放、现场交通排放、废物排放和废

水排放。其中生物质燃烧也要包含在内。

(4) 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源于燃料燃烧的，若燃料燃

烧是出于能源生产的目的，那么就要根据活动的目的编制报

告。如果活动的目的是能源生产，气体排放就要归为固定源燃

烧；如果活动目的是生产，气体排放就归为工艺过程排放。

(5) 报告中要分别列出从工业生产到工业使用过程中单个设备

所产生的SF6、HFCs和PFCs排放量。

(6) 估测方法。

(7) 经授权单位认定的认证申明所提交的信息是真实、准确、

完整的。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不包括生物质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

技术支持

目前，加拿大环境部只提供了一册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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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南，并且只有概念性的介绍，并不包含具体的温室气体核算指

南或标准。另外，还提供一个名为Single Window Reporting(SWR)的在线

温室气体计算与报告工具，以及相关的使用手册。与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相关的定期培训暂时还没有。

惩罚机制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案》指出违法企业可能被起诉，还规定了

最高罚款额和监禁期限。但是，法案并没有规定具体每一项违规行

为的惩罚尺度。

与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项目的关联

不确定。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摘自加拿大环境部：《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技术指南》《2009年排放报告指南》和《1999年加拿

大环境保护法案——2009年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通知》。

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ec.gc.ca/ges-ghg/default.

asp?lang=En&n=1357A041-1, http://www.ec.gc.ca/publications/0BB4FABF-829B-

41D8-B9F0-BC689637D068/TechnicalGuidanceOnReportingGreenhouseGasEmissi

ons.pdf 以及 http://www.gazette.gc.ca/rp-pr/p1/2009/2009-07-11/html/notice-avis-

eng.html #d101

附录 1.3：德国温室气体报告机制

欧盟采用欧洲排放交易机制作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对

策。其成员国要遵守欧盟要求，实施相应的国家政策。德国联邦环

境部也成立了德国排放交易局以进行相关的行政管理。

基于2007年《分配法》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法案》和

《排放交易成本条例》是温室气体报告项目的法律保障。按照

《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法案》，德国排放交易局负责分配

和发放许可额度，同时负责全国排放额度的注册、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的报告工作等。

管理者

德国排放交易局(DEHSt)除了其应负的联邦政府的责任和管理碳

排放权交易外，还负责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排放贸易体系。DEHSt

对那些期望获得排放额度的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认真审查

并改正其错误信息，最后发放资格证。同时它还掌控着公司交易的

电子账户。

德国排放交易局负责德国排放交易注册，所有的排放许可额度

和交易额度都要注册登记。同时它还承担其他相关的工作，如履行

欧盟报告标准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德国排放交易局还为下个阶段的交易提供数据，同时协助制定

下一阶段的国家分配方案。此外，排放交易局还要对违反排放限额约

定的企业实施罚款；同时按照《京都议定书》中关于联合履约机制和

清洁发展机制的要求协助企业获得或者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指标。

报告边界

德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是从设施层面划分报告边界的。凡

是设备能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都要参与温室气体报告项目。

报告起点

按照《欧盟排放交易指令》和《德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法》，

拥有排放二氧化碳设备的企业要遵照《欧洲共同体监控与报告指

南》提交二氧化碳排放监控报告。要求如下:

(1) 每年排放量高于50 kt的企业必须符合报告要求的最高标准。 

(2) 小于等于50 kt/年的企业要求不能低于最低标准。

(3) 小于25 kt/年(小排放量)的企业必须符合最低标准，但可以简

化监控程序。

目前德国大约有2000家企业和个人进行了注册，并开设了电子

账户，成为目前欧洲注册参与排放交易最多的国家。

计算排放量

目前的设备都没有使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大多采用计算法。

依照《监测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准则》，所有企业都要执行特定

设施二氧化碳监控计划。该准则详细介绍了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

法，阐述了达标标准。同时，对于偏离指南的地方也做了介绍。在欧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监测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准则》规定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分为四个层次，并设定了第一层次计算方法的

排放因子，同时欧盟呼吁所有成员国在国内设定统一的排放因子。

审核

年度排放报告在提交给地方监管机构之前，需要经过独立授

权的认证机构进行审查认证(此认证机构要同报告者签订协议并由

报告者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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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监管机构在对提交的排放报告随机抽查之后，在每年的3月

31日之前将其提交给德国排放交易局。德国排放交易局要对提交的报

告进行更加详尽的电子审核，对于可能存在问题的报告进行人工审

查。若发现虚假信息，排放交易局可以要求报告者进行解释。如果

报告者提交虚假的排放报告，涉嫌超额排放，那么德国排放交易局

将对超额排放实施经济处罚，如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罚款100欧元。

停止报告

没有明确说明。

报告时间

排放报告在被独立授权的第三方机构核实验证后，要在每年的

3月1日之前送交到地方监管机构。

报告方法

整个报告过程都是通过电子程序进行的。

报告中应包括什么内容?

德国不要求报告《京都协定书》中涉及的全部六种温室气体，

只需报告化石燃料所引起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技术支持

德国联邦环境部没有明确披露有关培训课程方面的信息，但提

供一个由其开发的在线报告系统(Form Management System)，以协助企

业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

惩罚机制

没有明确说明。

与其他温室气体项目的关联

温室气体报告机制决定排放交易的购买额度。

图附 1-1  |  排放报告与合规检查

来源：Landgrebe J. et al. 德国排放交易体制以及其在ICAP监控与报告方面的贡献 ——如何在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监控德国火电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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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摘自德国排放交易局发行的《德国排放交易体制以及

其在ICAP监控与报告方面的贡献——如何在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监

控德国火电站》。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dehst.de/ 

附录 1.4：日本温室气体报告机制

日本的温室气体报告机制是以《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案》的提

议为法律依据并于2006年4月开始强制实施的。此项目主要在于使企

业清楚地认识到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并鼓励它们采取措施控制温室气

体的产生(计划—实施—核查—行为)。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趋势

变化的汇总有助于政府制定相关的减排政策和措施。

管理者

日本有双重管理机制。企业首先要把其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提

交给所属的管辖部门，该管辖部门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所有企业的数

据进行汇总并建立数据库。接着，提交数据库到环境省经济产业

省。这三个部门要对来自其他相关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汇

总，最后出版公布。

报告边界

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项目从设施层面划分报告边界。这些设施包

括房地产、工厂、建筑或邻近工厂的隶属企业的耗能设施。

报告起点

企业只有达到规定的报告起点才需要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报告起点依据以下两种温室气体来确定。

(1) 二氧化碳

符合报告标准的企业：年能源(石油)消耗量超过1,500 kL的

企业。

符合报告标准的交通运输行业：拥有货运船、旅游船、

飞机以及《能源合理利用法》中明确规定的货船的企业

或个人。

(2) 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即非能源消

耗产生的CO2，CH4，N2O，HFC，PFC及SF6(称为“5.5气体”)

“5.5气体”排放量高达3,000t的企业，员工超过20人的企业

都需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计算排放量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分为四个步骤：

(1) 根据环境省公布的产生温室气体的活动确认活动性质。

(2) 采用环境省公布的排放因子和方法计算每种设施和活动产

生的排放量。

(3) 对这些排放数据进行汇总。

(4) 最后，所有气体排放量换算成二氧化碳当量。

图附 1-2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标准流程图

来源：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报告与公布系统培训.东京:环境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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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管理者任何时候都有权向企业要求其提交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

消耗的数据。

停止报告

在日本没有明确说明企业何时可以停止提交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

报告时间

每一财年58符合报告标准的企业都要在4月1日-7月31日提交其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符合报告标准的交通运输业提交报告的时间为

4月1日-6月30日。

报告方法

符合报告标准的企业或交通运输业也需以纸质或CD光盘的形

式向负责的相关部门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报告内容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1) 报告企业的基本信息；

(2) 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数据(CO2、CH4、N2O、HFC、PFC、SF6)； 

(3) 调整后的排放数据；

(4) 清洁发展机制和日本政府认可的排放量。

技术支持

日本环境省和经济产业省在日本全国各城市定期举办规模

100~600人的培训会，免费让各相关企业参加，每年大约有100场。

培训内容包括温室气体报告机制的介绍、排放量计算、报告书编制

等。另外，两省还提供温室气体报告手册和工具(软件)，以协助企

业更有效地编制符合要求的温室气体报告书。

惩罚机制

《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案》规定违规企业可能被罚款，罚款金

额不超过20万日元。

与其他温室气体项目的关联

目前为止，日本的温室气体报告机制与其他温室气体项目没有

直接的关联。

信息来源及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摘自日本环境省发布的《排放计算，报告及公布系

统培训》以及《排放量计算和报告指南》。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录

http://www.env.go.jp/earth/ -santeikohyo (日语)。

附录 1.5：英国温室气体报告机制

英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完整的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机制，

其对于温室气体以及能源的管理由3个强制性的项目支持：《欧盟

排放权交易机制》(EU Emission Trading Scheme)、《英国气候变化协

议》(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以及《CRC能源效率计划》(CRC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这三个项目都涵盖了英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部分内

容，目前在设计上有部分重合。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大约覆盖了英

国48%的CO2排放。《英国气候变化协议》主要是一个鼓励高能耗行

业降低能源消耗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退税机制。《CRC能源效率计

划》主要是针对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以及《英国气候变化协议》没

有涵盖的企业与能源相关的CO2的排放。该项目大约覆盖英国10%的

CO2排放量。这三个项目的关系可以参考附图1-4。英国环境、食品

和农村事务部参考《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制

定了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指南，供各种类型、规模的企业自愿采用

以全面完整地进行核算，但无须向该部门提交报告。该部门目前仍

在研究和咨询是否要把自愿性核算与报告转为覆盖全国的强制性核

算与报告。由于英国参与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的部分与其他欧盟国

家相同，因此《英国气候变化协议》主要是一个退税机制而非温室

气体报告项目，所以本文重点回顾《CRC能源效率计划》的相关报

告要求。

《CRC能源效率计划》是以《2008气候变化法案：2010CRC能源

效率计划法令》为依据，于2010年4月开始实施。然而，由于各界尤

其是参与企业反映该项目设计过于复杂，且项目设计上与欧盟排放

权交易机制和《英国气候变化协议》有重合的地方，由此增加了企

业负担，2010年10月，英国政府发布消息宣布要简化《CRC能源效率

计划》，减轻政府管理以及企业参与该项目的经济负担，为此组织

了专家和业界的研讨，广泛征询意见。2011年6月，能源与气候变化

部发布了简化《CRC能源效率计划》的下一步措施，提出具体方案

来增加商业上的确定性和企业参与的灵活性、减少行政负担、降低

计划的复杂程度以及减少与其他项目的重复。2012年的10月-12月，

政府将会正式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修改内容。本文将结合2010年颁

布的实施细则以及2011年6月发布的“简化方案”来总结该项目的报

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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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

英国政府和其下属部门负责制订《CRC能源效率计划》，计划

的实施则由环境署负责，其管辖范围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

和北爱尔兰地区的管辖权则分别由苏格兰环境保护署(SEPA)及北爱

尔兰环境局(NIEA)承担。

报告边界

《CRC能源效率计划》从组织层面划分报告边界。如果报告企业

是独立的实体组织，那它就是《CRC能源效率计划》的主要参与者。

如果组织属于以下范畴，那就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划分组织边界：

(1) 组织集团的一部分；

(2) 政府核心部门或者相关的机构；

(3) 合资企业、私人融资计划；

(4) 总经销商或加盟者；

(5) 学校或地方政府;

(6) 大学。

一般来说，母公司要作为报告实体进行报告。然而，如果集

团的子公司有独立的权力，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单独参

加《CRC能源效率计划》。项目明确规定总部设在英国的企业为报

告实体。对于总部设在国外的企业，则需要指派一个在英国本土的

公司代其进行报告。2011年6月发布的简化方案中提出：由于自然的

图附 1-3  |  英国强制性报告项目

来源：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Guidance on How to Measure and Report You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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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单元(natural business units)更有可能直接监控、管理和报告能源消

耗，大的企业集团往往从不参与直接的能源管理，所以为了增加灵

活性，集团公司可以在向环境署报告参与资格及集团组织架构后，

由其下属公司直接进行每年的报告。

报告起点是什么?

对于在“半小时市场”(half hourly market)中至少有一个“半小时

电表”(half hourly meter，简称HHM)的企业，该项目设定6,000MW·h的用

电量为报告起点。

(1) 在资格审核期，对于第一阶段来说即2008年，有一个“半

小时电表”且其全年耗电量高于6,000MW·h的企业必须全程参与该

计划。企业通过在线注册系统登记注册来参加《CRC能源效率计

划》，每个强制性报告阶段要持续6年。

(2) 在最初的《CRC能源效率计划》中，企业如果有一个“半小

时电表”，且其全年耗电量低于6,000 MW·h的话，它就不用全程参与

到计划中，而只需要报告其耗电数据。企业需要提供一张关于“半

小时电表”数量和耗电量的计算文件。而2011年6月发布的“简化方

案”则把用电量较小的第1、2级别的家用电表排除在外。

计算排放量

《CRC能源效率计划》中气体排放计算分两个步骤进行:

(1) 统计出总的“足迹排放量”，(2) 计算出“CRC排放量”。

在《CRC能源效率计划》的起始阶段，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

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全面准确的统计，这项工作要在“足迹

年”(每个阶段的第一年)完成。根据所统计的在英国，“半小时

电表”(HHM)能够每半小时读取并记录建筑物的用电量，从而帮助

用户获取每天不同时间段的用电情况。(EDF Energy, 2009)“半小时电

表”有8种级别，其中第1、2级别是家庭客户，3-8级别为非家庭用

户。(UK 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 2011)

在英国，“半小时电表”(HHM)能够每半小时读取并记录建

筑物的用电量，从而帮助用户获取每天不同时间段的用电情况。 

( EDF Energy, 2009 )“半小时电表”有8种级别，其中第1、2级别是

家庭客户，3-8 级别为非家庭用户。( UK 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 2011 )

专栏附 1-1  |  半小时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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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企业必须向管理部门提交报告详细说明企业所消耗的能

源量，并陈述在此阶段企业为《CRC能源效率计划》所作的贡献。

企业总的碳足迹依据足迹年的能耗量确定。为了计算出碳足迹

排放总量，报告企业首先要对所有能源进行汇总，如电能、煤气以

及其他的能源，如煤、液化气、柴油等，然后按照英国环境署指定

的排放因子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2011年6月发布的简化方案中

提出把目前要求的29种能源减少至4种能源，即电力、煤气、用于供

暖的煤油和柴油。

其次，企业要排除生活、交通以及未用耗材的能源消耗。总

能耗减去上述活动的能耗等于“相关排放”。再次，还要确认企业

或者其下属部门是否签署了《英国气候变化协议》；如果企业是个

独立个体，并且其相关排放有25%以上符合《英国气候变化协议》

标准的话，就不需要参加《CRC能源效率计划》，而只需向管理部

门提交《英国气候变化协议》要求的内容。如果企业不是独立的实

体，则这些子公司就必须参照具体的规定执行。最终，相关排放量

减去获豁免的排放量即“碳足迹”。

计算出碳足迹后，企业要算出《CRC能源效率计划》中的实际

排放量，即“CRC排放量”。CRC排放量的计算要遵循两条原则：

(1) CRC排放量应包含所有来自“主要排放源”的排放。若这些排放

量已经按照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或《气候变化协议》的要求计算并提

交，则不需要报告。(2) 90%以上的碳足迹排放须按照《CRC能源效率

计划》、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或《英国气候变化协议》59的要求进行计

算并提交，剩余的不到10%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已包含了“主要排

放源”60的排放，但按照《CRC能源效率计划》、欧盟排放交易机制

或《英国气候变化协议》的要求计算的排放量仍未到达报告起点的

90%，那么其他能源供给就要计算在内，直到达到报告起点。2011年

6月发布的简化方案中提出删除这个“90%”的规定，而要求参与企

业报告在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或《英国气候变化协议》中没有要求的4

种能源的能耗，即电力、煤气和用于供暖的煤油及柴油。

审核

《CRC能源效率计划》的参与者对排放自行认证。为了确保计

划的实施，管理部门也要通过审核程序对排放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审

核。每年接受审核的企业大约占总数的20%。所有企业都可能在任

何时候接受审核。管理部门采用风险评估法选择受审核的企业。

所有的企业要把提交给管理部门的信息打包存储，其中包括

足迹报告中涉及的所有记录和数据。目前要求参与者须在提交报

告后对所有档案保管12年，2011年6月发布的简化方案中提出缩短

至6年。

审查由有权限的管理机构负责，一般是对企业所提供的资料包

的文字进行审核。有时也根据情况进行现场考察，既可能是随机抽

样，也可能是根据报告的审核结果进行。

停止报告

企业一旦参与《CRC能源效率计划》，则除了资格审核阶段

外，其余六年必须每年都进行报告(见下文“报告时间”)。在第五

个报告年，企业需要重新评估其电表和用电量，由此确定其是否继

续参加随后的阶段。

报告时间

在对原先的《CRC能源效率计划》(前身为《英国碳减排承诺》)

提出的修正中，除导入阶段仅为4年外(开始为3年，2008年起算，参照

图附1-5)，报告阶段的跨度均为6年(开始为7年)(参照图附1-6) 61。每个

报告阶段开始前的一年为资格审核期，在此阶段企业必须对自己是

否需要参加《CRC能源效率计划》进行评估。需要参加的企业须在下

半年注册登记(注册阶段)。每个报告阶段的第一年为足迹年，参与企

业在此期间必须从能源供给开始对其所有排放进行监控，同时要确

定哪些排放须列入《CRC能源效率计划》。资格审核年和随后的5年

为一个报告年。企业要在报告年的7月底提交真实的年度排放报告。

报告方法

报告企业需要提交两种报告，分别是足迹报告和年度报告。这

两种报告的提交均需通过在线CRC注册系统。足迹报告要在足迹年

之后的4个月内即7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提交。年度报告要在报

告年之后的7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提交。在CRC注册系统输入产

生排放的能源供给信息后，系统会自动将排放数值转化为CO2排放

当量。为了与其他政策及项目一致，2011年6月发布的简化方案中提

出将使用英国每年新发布的排放因子而不是在一个阶段中使用固定

的排放因子。

报告内容

足迹报告中应涵盖碳足迹年排放总量、CRC排放、《英国气候

变化协议》中无须报告的气体排放以及报告者公司结构的重大变

化。年度报告只需要计算足迹报告中指明的CRC源的排放量。

与排放权交易的联系

英国《CRC能源效率计划》是一个排放交易体系。报告企业每

个报告年62都要监控其排放，并为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向英国政府购

买排放额度。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其购买额度就越大。反

之，如果企业降低排放量，就可以减少购买额度。这样不仅有利于

企业减少对《CRC能源效率计划》的投入，还能减少能耗费用。在

2011年6月发布的简化方案中提出从第二阶段开始将会继续以固定价

格销售排放权，而非原来设计的拍卖形式。每年政府将会出售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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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 1-5  |  《CRC能源效率计划》第一阶段(UK Environment Agency, May 2011)

图附 1-6  |  《CRC能源效率计划》第二、三阶段(UK Environment Agency, May 2011)

图附 1-4  |  《CRC能源效率计划》报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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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uidance on the CRC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 Annual Report, M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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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例的目的在于让特定企业充分认识到自身及其设备的

排放量。同时，此条例有助于企业弄清楚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因

素，并帮助它们制定减排措施。然而，条例并没有要求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量。

管理者

美国环保局负责管理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项目。

报告边界

除了少数例外(如燃料进口商、发动机制造者和轻工业企业)，

所有报告企业都从设施层面划分报告边界。对于设施的定义如下：

(1) 工厂、建筑、能源、固定设备；

(2) 所有建筑物都必须邻接，或被公路分隔；

(3) 必须和其他设施有相同的所有权和运营控制权。

报告起点

位于美国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的企业都必须报告、监控和保存

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数据:

(1) 表附1-2所列排放源的设备。

(2) 表附1-2中所列在排放源起点的设备。即每年因固定燃烧、

碳酸盐使用和其他应用而产生的排放量超过25,000 tCO2e的设

施。

(3) 从2010年开始满足下面三种情况的设施都要进行报告：(a) 不

属于上述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范围；(b) 固定燃烧释放热量最高

点达到30mmBtu/h；(c) 所有固定燃烧的排放量达到25,000 tCO2e。

所有设施的报告都必须包括固定源燃烧排放。

(4) 石油产品、煤基液体燃料、工业温室气体(F-和N2O)和二氧化

碳的生产者，每年进出口超过25,000 tCO2e就必须参加报告。分

馏作业商和上述气体产品的当地分销商也要参加报告。

计算排放量

排放数据可以通过连续监测系统以及计算特定排放源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来获得。连续监测系统只应用于原来就使用该系统的

企业，或者在《条例》明确要求下使用的情形。《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强制性条例》规定了各行业的温室气体计算方法以及排放因

子。企业必须按照指定的计算方法和排放因子估算其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排放权，第一次是在年初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第二次是在年末以较

高的价格出售，企业需要购买足够的排放权来抵消其在《CRC能源

效率计划》中的排放量。这样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就可以促使参与企

业在二级市场交易其排放量和以最低的成本提高其能源效率。原来

的方案是：政府售卖排放权的收益将会部分回馈给参与的企业，以

鼓励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卓有成效的企业。但是后来由于英国政府

财政困难，售卖排放权的收益将会进入公共财政。

除了上述激励措施外，该计划还对参与企业的能效表现进行年

度绩效排名。该计划在给予荣誉的同时，还鼓励企业开展更加高效

的能源管理战略。绩效排名会根据企业在参与《CRC能源效率计划》

之前采取的提高能效和减排的行动(Early Action Metric)、增长指标(Growth 

Metric)和绝对指标(Absolute Metric)来综合衡量其表现。

技术支持

英国环境署没有明确披露有关培训课程方面的信息，但提供

CRC指南以协助企业了解相关的报告要求。

惩罚机制

《CRC能源效率计划》规定: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登记注册、没有

按时提交碳足迹排放报告和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提交虚

假信息的企业都将被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而且，拖延注册和提交

报告都须额外支付每天500英镑的罚款。总排放量误差超过5%将按

每吨二氧化碳40英镑的额度处以罚款。除了罚款，有关部门还将公

布所有违规的企业名单。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主要摘自《CRC能源效能计划使用者指南》(于2010年

4月6月和2011年5月更新)、《简化<CRC能源效率计划>的下一步》

等文件。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environment-agency.gov.uk/

business/topics/pollution/

附录 1.6：美国温室气体报告排放机制

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的法律基础是美国环保局制

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强制性条例》。根据《巩固拨款法》

(H.R.2764；《公法》110-161)，美国环保局于2009年制定了《美国联

邦法规》第40章，要求主要排放源、石油供应商、有温室气体排放

的工业和交通工具都要进行报告(第40章第98节)。此条例于2009年12

月29日开始实施，后经修正，于2010年10月形成最终版本，为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项目提供了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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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 1-2  |  必须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企业类别

所有排放源类别 门槛分类类别

• 发电
• 己二酸生产
• 铝生产
• 氨生产
• 水泥生产
• HCFC-22生产
• HFC-23销毁
  (与HCFC-22生产没有联系，设备销毁的HFC-23量大于2.14t)
• 石灰制造
• 硝酸生产
• 石化产品生产
• 石油加工炼油厂
• 磷酸生产
• 碳化硅生产
• 烧碱生产
• 二氧化钛生产
• 生活固态垃圾填埋(固态垃圾一年产生的 CH4 大于等于25,000 tCO2e)
• 粪便管理系统(一年产生的CH4大于等于25,000 tCO2e)

排放>25,000 tCO2e : 
• 铁合金生产
• 玻璃生产
• 氢气生产
• 钢铁生产 
• 铅生产
• 造纸
• 锌生产

资料来源：Federal Register. Rules and Regulations, Vol. 74, No. 209 .Friday, October 30, 2009

审核

美国的报告核查分两个阶段。报告企业必须委托“指定代理

机构”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认证和提交。美国环保局会在报告

提交时通过以下方式对数据进行审核：(1) 对通过电子系统提交的报

告、报告内的各项计算以及报告的完整性进行检查；(2) 处理额外的

电子问询，并进行一致性审查；(3) 定期进行现场审核。

停止报告

美国的企业，其排放如果连续五年低于每年25,000 tCO2当量，

或者连续三年低于每年15,000 tCO2当量，或者在某设施或某供应商终

止所有符合报告规定、能够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工艺流程及营运的

情况下，企业所有人或运营商可以就停止报告一事向管理机构进行

通报，并说明排放降低的原因。但是，如果未来某自然年的排放增

加至或超过25,000 tCO2当量，企业就必须重新开始报告。

报告时间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必须在来年的3月31日之前提交。

报告方法

每一种设备或者供应商都应委托第三方代理人对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和其他提交的文档进行审核、签字和提交。

设备或者供应商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资格证明都必须通过电

子温室气体报告系统(e-GGRT)提交给管理机构。网络系统指导报告者

输入数据，提交报告和计算排放数据。同时这种电子系统还允许使

用XML格式直接提交报告。

报告内容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应包括设备和供应商的名称、地址、报

告起始年月、提交日期、关于计算方法变动的书面说明、对“最实

用的监测方法”的简单描述、遗失数据的说明等。

(1)从设施层面上看，必须上报的温室气体有CO2、CH4、N2O和

各个氟化物。具体如下：年度所有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总和(二

氧化碳当量，生物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除外)，年度所有生物源

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当量)，年度所有排放源的CO2(生物

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除外)、CH4、N2O和氟化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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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供应商层面上看，上报的气体有燃烧、生产耗能、出

口、进口所产生的CO2、CH4、N2O和氟化物。温室气体总量包

括所有生产对象的温室气体量和按设备类别上报的温室气体量

(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不涵盖间接排放，如耗电以及交通工具的

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交通工具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车辆气体排放和

非地面设备排放，以及排放抵消和碳固化。

与其他温室气体项目的联系

与其他温室气体项目没有直接的关联。

技术支持

美国环保局提供不定期的培训课程，分为与在线报告系统相关

的培训和与政策要求相关的培训两种。由于各行业在报告细节上各

不相同，培训课程按行业和工业类别进行了分类，每一场培训课程

只针对某一个行业或工业类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都以在线形式

(webinar)提供。另外，美国环保局也提供热线咨询服务。

惩罚机制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强制性条例》规定所有违规企业都被认

定为违反了美国《清洁空气法》，可以按照其惩罚机制对其进行处

罚，但并没有针对每一项违规行为制定出具体的惩罚尺度。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主要摘自《美国联邦法规》第40章及其相关培训材

料。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epa.gov/climatechange/index.html

Final Rule: Confidentiality Determinations for Data Required under the Mandatory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Rule and Amendments to Special Rules Governing Certain 

Information Obtained under the Clean Air Act.

http://epa.gov/climatechange/emissions/downloads11/documents/CBI-final-pp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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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各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自愿性温室气体
报告计划要求(摘要)

附录 2.1：碳信息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碳信息披露项目是目前唯一一个全球范围的自愿性温室气体

报告项目。该项目从2003年开始向全球的大型企业发出碳信息披露

的请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气候变化信息数据库。63 2010年，

82%的全球500强企业通过该项目报告了企业的气候战略、温室气体

排放以及能源使用情况。64 目前全球有超过3000家机构向该项目报

告其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策略，并据此设立减排

目标和改进企业的表现。65 碳信息披露项目有5个子项目：投资者

CDP、CDP供应链、CDP政府采购、CDP水信息披露和CDP城市。本文

主要回顾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前三个子项目，其报告要求基

本相同。

目标

碳信息披露项目的整体目标是通过为商业投资决策提供重要的

信息来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该项目通过细致的评分方式，对

回复问卷的企业逐项进行打分并排名，以鼓励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

披露温室气体相关信息的企业。根据不同的目标，企业可以选择参

与下述不同的子项目:

(1) 投资者CDP：代表全球管理资产超过71万亿美元的投资者向

最大型的企业发出碳信息披露项目的请求，在收到回复以后，

这些信息将会提供给这些投资者，并在全球市场上公布，以增

加与气候相关的投资风险和商业机会的透明度，并促使更多的

投资投入到低碳经济运行中。66

(2) CDP供应链：对于零售、信息技术等行业而言，供应链上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远大于公司自身产生的排放。为了促使

供应商和顾客一起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该项目收集供

应链上的碳排放信息并提供给全球50多家大型企业，例如沃尔

玛、百事可乐和戴尔。67

(3) CDP政府采购：全球各地政府采购的金额都十分巨大。该

项目使政府能够向其供应商收集能源使用、温室气体排放等信

息，有助于政府采购供应链的低碳化。68

组织机构

碳信息披露项目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在纽

约、柏林、巴黎、圣保罗、斯德哥尔摩都设有办公室。在全球范围

内开展项目还须依赖十家机构、数家合作方和当地的执行机构。例

如，在中国，碳信息披露项目曾委托商道纵横咨询公司来推动其在

中国的开展和编写《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

行业、源头和气体

碳信息披露项目覆盖多种行业，并没有限定哪些行业的公司

能够参加该项目。不过，石油和天然气、电力、汽车和农业企业需

要提交额外的行业信息。

该项目收集《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信

息：CO2、CH4、N2O、HFCs、PFCs和SF6。企业也可以另外报告其他的

温室气体。由于企业是自愿回复碳信息披露项目的问卷，因此，企

业不一定完整报告六种温室气体。

报告主体和主要用户群

报告主体为企业，包括其组织边界内的所有工厂、办公室

等。用户群包括：

(1)  投资者CDP：大型企业。

(2)  CDP供应链：供应商。

(3)  CDP政府采购：供应商。

激励机制与数据报告

对于投资者CDP，将会公开回复问卷企业的评分和排名。对于

CDP供应链和CDP政府采购，评分只会向相应的企业和政府提供，而

不会公开。69

(1) 披露得分(Disclosure Score)：披露得分衡量企业向该项目披露

的碳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2) 绩效得分(Performance Score)：绩效得分衡量企业为应对气候

变化作出的减排努力和成果。

数据报告方面，企业可以选择公开或者不公开数据。公开的

数据会放在项目网页上，并录入该项目的数据库供分析和研究，以

及供外界的商业用途或非盈利的应用。70

如果企业选择不公开数据，则根据企业参与子项目的不同，

将数据提供给不同的机构：

(1) 投资者CDP：数据不公开意味着数据只会提供给碳信息披露

项目代表的投资者，仅用于项目的整体数据报告而不会对外

界披露公司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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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DP供应链和CDP政府采购:数据不公开意味着数据只会提供

给碳信息披露项目代表的买方企业或政府，仅用于项目的整体

数据报告而不会对外界披露公司的具体数据。

申报边界

组织边界：报告选用了何种方法来合并企业的所有下属企业、

工厂等的排放量。使用下述4种方法之一会获得披露得分:

(1) 财务控制权法

(2) 运营控制权法

(3) 股权法

(4) 气候变化报告框架(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Framework)

运营边界：全球范围内的运营。

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划分范围

一、二、三。披露范围一、范围二的排放总量会获得披露得分。披

露相关的范围三排放源也会获得披露得分，如果同时披露排放量会

获得更多披露得分。

基准年

提供基准年的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量会获得披露得分。71 各参

与企业的基准年由自己设定。

计算方法报告要求

没有规定企业使用哪一种方法学，但是企业如报告具体使用的

计算标准将会获得披露得分。

核查

对于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使用第三方核查会获得披露得

分，没有第三方核查将会对分数有负面影响。提供已核查数据所占

的比例会获得披露得分。72 对于范围三的排放，使用第三方核查会

获得披露得分。当披露的核查信息比较丰富时，可获得一定的绩效

得分。73

减排目标/措施

该项目鼓励企业披露绝对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以及与上一年相比

的变化，根据披露的细节程度获得披露得分。如果一个企业因为减

排行动而最终导致排放量或排放强度下降，就会获得绩效得分。

(1) 排放绝对量

该项目鼓励企业比较当年的绝对排放量与上一年的变化，包括

范围一加上范围二的总量的比较，以及单独对范围三的比较。即使

总排放量不发生变化，仍可以报告发生变化的各单项信息。74

(2)排放强度碳信息披露项目鼓励企业披露以下两种排放强度

和其他的排放强度：75

(范围一+范围二的排放总量)÷年总收入

(范围一+范围二的排放总量)÷员工总人数

排放权交易 76

企业披露其参加的排放权交易体系，获得、购买排放权的信

息，以及企业拥有的碳排放指标后，项目会根据披露的细节程度

给出披露得分。如果一个企业自愿采取碳中和行动，还会为此获

得绩效得分。

技术支持 77

该项目为参与企业提供培训、一系列的指南资料、会员服务

并为运营合作方提供技术支持。培训的形式包括面对面的培训班

和网络培训。指南资料包括跨行业的通用指南以及个别行业的附

加指引。为运营合作方提供的技术支持包括设计计算、咨询和核

查等业务。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主要摘自CDP 2011 Reporting Guidance以及碳披露信息项

目的网站。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https://www.cdproject.net/en-US/Pages/

guidance.aspx

附录 2.2：巴西温室气体计划
                (The Brazil GHG Protocol Program)

巴西温室气体计划从2008年5月开始启动，是继墨西哥和菲律

宾之后第三个采用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方法学建立的国家温室气体

自愿性报告计划。巴西的温室气体计划由巴西环保部、巴西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Fundação Getúlio Vargas(FGV)教育中心、世界可持续发

展工商理事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组建。目前有超过80家巴西的

大型企业参与，包括巴西银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巴西

沃尔玛等。该计划希望通过在机构和企业层面加强温室气体核算与

报告的能力，在巴西推广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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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项目成立初期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和FGV教育中心一起负责运

营。FGV教育中心是巴西顶尖的商业学校。目前项目主要由FGV教育

中心完成大部分的管理工作，世界资源研究所主要协助其开发新的

标准。

行业、源头和气体

该计划覆盖多种行业，并没有限定哪些行业的公司能够参加，

基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建立，遵循《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行业：企业

核算与报告标准》。该计划提供专门为巴西设计的跨行业计算工

具，涵盖《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

报告主体和主要用户群

报告主体为企业。该项目原来只要求企业报告企业层面的总体

数据，今年开始要求设施排放量每年超过10,000 tCO2当量的企业额外

单独报告设施数据。自愿参与的企业有不少是巴西的大型企业，除

上文提到的以外，还有巴西最大的能源公司Petrobras、发电和供电企

业EDP以及制造型企业美铝和福特公司等。78

激励机制与数据报告

尽管没有强制要求第三方核查，该计划仍设立了金、银、铜牌

的奖励机制来鼓励第三方核查:

(1) 金牌：企业报告完整的排放清单并经过第三方核查。

(2) 银牌：企业报告完整的排放清单但没有经过第三方核查。

(3) 铜牌：企业报告部分的排放清单(通常用于鼓励刚参加计划

的企业，没有报告完整的数据而只报告1个主要设施的数据)。

数据报告方面，企业层面的整体数据会被公开。企业可以选择

公开或者不公开设施的数据。企业提交的完整排放清单将会放在网

页上，公众可以下载浏览。

申报边界

组织边界：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行业：企业核算与报告标

准》稍有不同，该计划只采用运营控制权法和股权法，而不使用财务

控制权法。该计划要求所有的企业都采用运营控制权法来报告，企业

也可以同时增加使用股权法，不过大部分企业只采用运营控制权法。

运营边界：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行业：企业核算与报告标

准》相同，要求报告范围一和范围二，可选报范围三。

基准年

企业自行设定基准年。该计划确定的“重要限度”为总排放量

的5%或以上。

计算方法

采用活动水平数据乘以排放系数的估算方法。该计划提供了适

用于巴西的跨行业计算工具和排放系数。如果企业采用了不同的排

放系数，则需要在清单中说明排放系数的来源和获得方法。

核查

该计划没有强制要求第三方核查，但设立了奖励机制以鼓励第

三方核查，详见前述奖励机制部分。

报告时间

参与企业每年都须提交排放清单。每年1月项目向企业发出今

年的报告时间表，企业一般在3月或4月准备好排放清单的初稿，然

后通过邮件提交，项目会逐个帮助、指导企业检查排放清单。企业

的最终排放清单会在5月公布。

报告方法

在项目开始的第一、二年，参与企业需要按照统一的报告模

板，填妥排放清单后发送电子邮件至项目组织机构。使用模板确保

了参与企业能够按照要求把所有必需项都填妥，同时也能选择报告

其他信息。现在该项目已经建立了网上填报系统并投入使用。

减排目标

目前项目并没有要求参与的企业设立减排目标，暂时也还没有

通过报告的形式来比较企业排放量的变化。

技术支持

该计划提供培训课程、方法学和工具、网上温室气体登记平台

以及参与机构和企业的交流平台等技术支持以帮助企业成长。企业

准备排放清单初稿时，会有指定的专家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在企业

准备好排放清单初稿后，组织机构会与企业进行多次的邮件沟通，

通常是2~4个来回。组织机构会检查每个清单以确保其完整性，但是

并不会检查原始的活动水平数据。计划每年组织2场培训。通常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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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有1~2次机会允许企业加入，对新参与的企业会安排为期2天的

培训。网站上提供的资料包括：

(1) 巴西温室气体计划细则：核算、量化和报告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 

(2) 巴西跨行业排放计算工具

(3) 巴西温室气体计划网上排放登记处和用户手册

(4) 巴西温室气体计划报告模板

资金来源

初始资金来自于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同时也

有部分资助来源于美国和英国政府。计划实施2年后，计划已经可

以完全由会费支持。参与企业从第二年开始需要缴纳会员年费。会

员年费为培训、清单的技术服务、清单的发表和年度活动等提供了

资金保障。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主要摘自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网站以及温室气体核算

体系的研究员Kaleigh Robinson提供的资料。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录：

http://www.ghgprotocol.org/programs-and-registries/brazil-program 以及 http://www.

ghgprotocolbrasil.com.br/index.php (葡萄牙语)。

附录 2.3：气候登记处
                (The Climate Registry)

气候登记处是北美地区的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2007年，

美国的部分州、加拿大的部分省、墨西哥的部分州，以及原住民

属地共同成立了北美洲的温室气体报告项目——气候登记处。截至

2011年5月，该项目一共有来自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421个成

员参与。79

目标

气候登记处希望建立和管理北美洲最优秀的自愿性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计划，利用登记处的技术和政策资源来支持州、省、

部落和联邦政府的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准

确、透明、核实过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与包括环保组织、商

业、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沟通，以及尽可能推广最低

成本的解决方案。80

气候登记处的通用指南参考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

与报告标准》、ISO 14064-1、加州气候行动登记处和美国环境保护

局气候领导者的指南。81 因此许多设计原则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一致。

组织机构

气候登记处是一家非盈利机构，由北美洲国家的部分州、省共

同组建。办公室设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行业、源头和气体

没有规定参与公司或机构的行业类别。气候登记处的网站把

参与的行业划分为29种，包括农业、矿业、建筑、油气、电力、食

品、房地产、州/省、市、区政府、交通等。该项目要求参与机构报

告《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82

报告主体和主要用户群

报告主体为机构，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83 凡参

加气候登记的机构，登记范围应包括其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

所有业务。

激励机制与数据报告

对通过排放清单核查的企业，登记处会优先授予其会员资格，

以激励会员使用第三方核查。然后，根据完成减排目标的程度将会

员分为银牌到白金三个等级以表彰其减排的努力。具体详见下文减

排目标部分。

登记处要求报告者上报设施和公司两个层面的数据。84 气候登

记处的在线工具CRIS可用来计算、报告和验证排放量。上报后的数

据在登记处网站上对公众公开。设施数据和公司数据都需要根据气

体和排放源分类报告。对于关系到商业机密的设施数据，报告者可

向登记处申请免予公布。85

报告边界

组织边界：与《企业标准》一致，登记处承认控制权法(包括

财务控制权法和运营控制权法)和股权法两种方式。86

(1) 方式一：控制权法(财务控制权法、运营控制权法二选一)和

股权法二者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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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式二：通过控制权法进行设定(财务控制权法、运营控制

权法二选一)。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如果该公司的企业财务报告

内列出了股权投资的清单，那么其排放清单也应收录此清单。

登记处强烈推荐报告者使用方式一对其组织边界进行划分，即

兼用控制权法和股权法。如果使用方式一有困难，报告者可选用方

式二，即只通过控制权法对组织边界进行设定。在这种情况下，上

市公司仍需要列出所有参股的企业和参股的百分比(但不需要对这些

子企业的排放量进行汇报)。也有一些公司在使用方式二几年以后决

定转用方式一。登记处要求上报者一旦开始以方式一为基础进行划

分，就不能再退回到方式二上。不管是使用方式一还是方式二，所

有报告者都应该在其组织内部使用统一的方法。

运营边界：登记处采用《企业标准》所给出的划分方法并要求

报告者对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量进行上报。报告者自行决定是否

对范围三的排放量进行上报。对生物质燃烧产生的CO2直接排放应

该单独报告，不应该包括在范围一的排放里。87

地理边界：登记处明确提出了地理边界的概念88。登记处建议

所有的报告者对其全球范围内的运营进行汇报。如果做不到，上报

者至少要上报其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运营。89

基准年

报告者首次提交完整排放报告的当年则为基准年。完整的排放

报告应该达到登记处所有的报告标准，包括对《京都议定书》所列

的六种气体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的完整数据汇报。报告者

处于过渡期的年份不应作为基准年，因为处于过渡期的报告数据不

完整。报告者也可以指定过去的某年为基准年，前提是该年的数据

是完整的而且以后每年的数据也是完整的，所有这些数据都应该向

登记处报告。90

重算基准年排放量与《企业标准》的要求一致，但对基准年的

重算必须由第三方进行认证。91

计算方法报告要求

报告者应该上报设施数据和企业的整体数据。登记处将厂级设

施定义为在报告者拥有或运营的地点上的固定排放源。登记处单独

对移动排放源(如各类交通工具)进行特别的规定，对于通常不在厂

区内的移动排放源，如飞机、运货卡车等，不列入单独厂级设施的

排放量中，报告者可以灵活选择对移动排放源的整体排放量的报告

方式。管网系统、输配电系统也应视为一个厂级设施。92 出于减轻

报告者负担的考虑，登记处允许报告者将一些特殊类别的厂级设施

在省/州级层面上进行汇报。93 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登记处建议

报告者对所有的固定燃烧设备在厂级层面进行汇报。所有数据在上

报后，CRIS系统会自动生成公司整体数据。刚参加的报告机构在2年

内享有一定的灵活性。94

登记处通过对方法学的详细规定来确保数据的质量。企业可以

采取排放系数法或连续烟气测量系统计算排放量。排放系数法是将

企业活动水平数据乘以排放因子来估算出排放值。大多数的报告者

采用此方法。测量法是指在装有CEMS系统的设施内，报告者可直接

测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排放数据的质量级别取决于收集数据时采用的计算方法的质量

级别。登记处把各类计算方法分为A、B、C三级，A级的计算方法最

为精确。但C级水平也是可以接受的。登记处建议报告者在对精确

度、技术要求程度和计算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后，应尽可能使用最精

确的计算方法。报告者应该保持计算方法的前后一致。登记处鼓励

报告者不断提升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并要求报告者在采用精度更高

的计算方法后继续使用。报告者应该披露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对于

一些登记处没有提供计算方法的排放源，报告者应该采用行业内公

认的最佳计算方法。95

报告时间

气候登记处从2008年7月开始接受温室气体数据。报告者需

要在每个日历年报告排放量。气候登记处把排放产生的年份称做

报告的排放年(reporting year)，而把排放数据上报的年份称做上报年

(submitting year)。登记处要求所有的报告者在排放年的第二年必须将

前一年的数据上报，数据都要在6月30日前提交，并在12月15日前经

第三方复核。报告者可在一年内的任意时间参与登记，但必须在下

一年对数据进行全面记录并在第三年上报。96

核查

气候登记处要求所有参与报告的机构都使用第三方来核查每年

的排放清单。在核查之后，排放报告就会公开。97 登记处已经审查

通过了一些第三方核查机构。报告者应该在登记处审查通过的机构

内选择适合的第三方核查机构。登记处对选择的过程和核查合同的

内容等都有详细的建议。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机构，出于减轻其负

担的考虑，登记处另设有批量核查服务机制。98

减排目标

会员制与披露及实施减排目标的努力程度相关，会员分为以下

几种类型：99 

(1)  基本会员(不要求第三方核查)

(2)  气候登记会员(Climate Registered)(要求第三方核查)

      银牌会员：设立减排目标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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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会员：达到5%的绝对减排量(范围一和范围二)

      白金会员：达到20%的绝对减排量(范围一和范围二)

通过第三方核查的会员能获得以下好处：使用会员的标志可

以彰显知名度；机构的排放清单将放在登记处的网站上，由此获

得媒体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有资格成为登记处的代表成员可参加

联合国的气候变化会议；通过气候登记处的网络会议与区域性的

论坛来宣传取得的成就等。

技术支持

气候登记处通过系列培训和分发资料来为会员提供技术支

持。登记处通过技术服务热线向报告者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

解答报告的技术问题，包括与指南、信息系统和核查有关的问

题。登记处定期发布电子通信稿，指出报告的注意事项，以及

介绍北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更新情况。登记处组织定期的培训和

网络培训，介绍项目、培训指南和工具的使用方法，帮助报告

者完成年度排放报告。同时，还根据北美温室气体报告和政策

的变化及时组织会议、研讨会和电话会议。100 登记处提供的资

料包括:101

(1) 通用的报告指南(General Reporting Protocol)：报告者计算和报告

温室气体排放的指南。

(2) 通用的核查指南(General Verification Protocol)：第三方核查报告

数据的指南。

(3) 气候登记处信息系统(Climate Registry Information System)：在线的

温室气体软件，用于报告者计算、报告和第三方核查年度排放

量，也向公众提供经过核查的年度报告。

资金来源

气候登记处的启动资金来源于一些私人基金会的捐助。在运

作一段时间后，气候登记处的运营费用将主要来自于会员的会费。

气候登记处考虑到机构的盈利性质和规模差异，对会员实行分级

收费。对于商业机构，年收入规模从2000万美元以下到20亿美元以

上，收取会费1000美元至12,000美元不等。对于非营利机构、政府

及学术机构，年预算规模从2,000万美元以下到20亿美元以上，收取

会费750美元至5,500美元不等。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主要摘自气候登记处的网站以及其通用的报告

指南General Reporting Protocol。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 http://www.

theclimateregistry.org/

附录 2.4：美国环境保护局气候领导者
                (U.S. EPA Agency Climate Leaders)

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气候领导者计划从2002年2月开始运作，由

工业企业和政府合作施行，旨在帮助企业开展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

的策略。102 由于覆盖全北美地区的气候登记处(The Climate Registry)

日趋完善，气候领导者这一全美范围内的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于2011年终止运行。美国环境保护局将与气候登记处和其他几家机

构共同设立一个新的奖励型计划“国家气候奖”来表彰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表现卓越的美国机构。103

目标

气候领导者旨在帮助企业建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方位策

略。参与的企业承诺减轻它们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做到使用高

质量的管理系统来制定一个完整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设定积极的

减排目标以及每年向环保局报告进展等。通过参与气候领导者项

目，企业的减排行动得到有效的记录，环保局也会对企业的努力予

以表彰并给予其企业环保领导者的地位。104

气候领导者主要参考《企业标准》制定其排放清单指南，其

中，核算原则基本参照《企业标准》。气候领导者还对报告提出详

细要求并对设定的减排目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105

组织机构

该计划由美国环境保护局管理。

行业、源头和气体

参与的合作伙伴既有大型企业也有小型企业。行业涉及多种工

业类别，包括水泥、林业、制药业、公用事业、信息产业以及零售

行业。参与的企业遍布全美50个州。106

合作伙伴针对《京都议定书》所列出的六种温室气体(CO2，

CH4，N2O，HFCs，PFCs，SF6)建立全面的排放源清单。107

报告主体和主要用户群

报告主体为企业。主要用户群有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参与

的大型企业被称做合作伙伴(Climate Leaders Partners)。截至2010年

8月，该计划有将近200家大型企业成为合作伙伴，当中包括许多全

球500强企业。108 参与的小型企业被称做小型企业网络会员(Small 

Business Network Members)。109

激励机制与数据报告

在企业达到减排目标以后，环保局会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发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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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网上精选案例等形式对其进行公开表扬。同时，环保局也鼓励

企业利用自身的宣传渠道就实施气候领导者所设立的目标和取得的

成就进行宣传。环保局召开合作伙伴会议时会对取得重大进步的企

业进行表彰。

环保局要求公司上报整体的数据，建议报告设施数据。公司参

与该项目后各年的数据会公开放在网站上110;设施数据出于商业保密

要求，环保局可以保密；如果公司希望环保局核查并帮助其提高排

放清单的质量，环保局可以现场核查但并不收集设施数据。

报告边界

组织边界：与《企业标准》一致，环保局建议企业划分组织边

界时采用控制权法(包括财务控制权法和运营控制权法)或股权法中

的一种。环保局并不强制要求参与企业具体采取哪种边界划分法，

但是要求企业在确定使用某种划分法后保持其连续性。企业可以选

择同时使用控制权法和股权法，也可以选择对不受其控制或拥有的

设施数据进行汇报。111

运营边界：根据《企业标准》划分范围一、二、三。环保局要

求所有参与企业对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进行汇报。在具备可靠的

计算方法时，企业也可对范围三的排放信息选择性地进行报告。112

基准年

当企业加入气候领导者项目时，拥有完整数据的最近年份就

是该企业的基准年。基准年的数据用来衡量企业在减排达标上的进

度。113

计算方法报告要求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包括使用排放因子估算和连续烟气

测量监测。气候领导者没有要求参与企业具体使用哪一种方法。但

是因为直接监测的技术普遍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因此企业一般使

用排放因子估算法。114

报告内容

要进行完整的报告，企业须完成《排放清单管理计划书》《年

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总汇》和《目标跟踪表》。《排放清单管理计

划书》对其收集数据、整理排放清单、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方法体

系、管理和技术安排都记录在案，可在系统层面上提供防错和纠错

机制，以保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内容的准确性。115 每年通过上

交《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总汇》和《目标跟踪表》，企业向环保

局汇报其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和在减排方面取得的进展。116

核查

环保局不要求但建议公司上报。如果企业出于商业保密不考虑

提交设施数据而又希望环保局核查其设施信息以提高清单质量，环

保局会派人现场核查设施数据。117 环保局的核查内容包括书面审查

企业《排放清单管理计划书》中所列的计算方法和系统，《年度温

室气体排放清单总汇》和《目标跟踪表》所汇报的数据，以及通过

一次实地考察来审查公司在设施层面上对《排放清单管理计划书》

的实施情况。实地考察的目的是确保环保局所收到的数据真实可信

以及帮助公司在排放计算和报告上不断进步。通过考察还可以弄清

楚公司排放清单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相关性是否仍有改善的余地。

如果参与企业希望使用第三方核查其排放清单或已使用第

三方核查，则环保局允许企业通过第三方来进行核查。第三方核

查应该满足环保局在《排放清单管理计划书》里规定的所有要

求。企业完成第三方核查后，不需要再提交《排放清单管理计划

书》，环保局也不会根据《排放清单管理计划书》进行实地考

察，但企业仍需要向环保局提交《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总汇》

和《目标跟踪表》。118

减排目标

从2002年到2009年，环保局允许公司通过减少绝对排放量或减

低排放强度来实现其减排目标。从2010年起，所有的目标都应该以

减少绝对排放量的形式来设定。在减排目标的设定上，环保局允许

公司拥有很大的灵活性。大型企业在同环保局开始合作后，最迟一

年内应完成基本年数据的报告，18个月内应建立减排目标；环保局

和公司紧密合作，为其量身定做减排目标。从2010年起，环保局开

始修改目标设定的方法。所有的目标都应该在全公司范围内实行(至

少在所有美国本土机构内实行)，并一般都应在4~6年内完成。企业

应该更重视减排的绝对值，企业制定的减排目标应该在同行业中处

于积极领先的地位。小型企业在同环保局合作以后，应该在一年内

完成基准年数据的报告并确立减排目标。在五年以后，小企业必须

完成至少5%的减排目标。如果小企业选择设定一个碳中和的目标，

那么它必须对范围三的排放进行汇报并在基准年结束的三年后实现

并保持碳中和。119

技术支持

在完成基准年数据报告的过程中，环保局会为公司提供多

达80个小时的技术支持。这些技术支持包括帮助企业建立一个可

信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建立和运用温室气体计算方法，用以测

量、跟踪和报告温室气体的排放；审查公司排放清单内的数据和

管理系统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相关性，并提出有建设性的反馈意

见。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决定需要哪些方面的技术支持。120 企业

在完成基本年排放清单以后，环保局每年仍然会对公司提供10小

时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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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还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资料，包括跨行业的指南和针对

某些特定行业的补充指南及在线精选案例。121 为了宣传参与企业的

减排努力及成果，环保局还在新闻发布会和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对达

到减排目标的公司予以认可；并为公司提供对外交流的平台，定期

召开合作伙伴会议以方便各行业和公司间的交流。122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主要摘自美国环保局气候领导者的网站以及其通用

的报告指南Climate Leaders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Design Principles。欲知

更多详情，如访问更多的信息请参考 http://www.epa.gov/climateleaders/

index.html

附录 2.5：中国台湾地区自愿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台湾从2004年开始分别由“环保署”、“经济部工业局”和

“经济部能源局”推动实行台湾地区自愿性的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其中，“经济部工业局”和“经济部能源局”针对工业部门和能源

部门，分别使用“工业温室气体资讯中心”和“能源产业温室气体

盘查暨申报咨询管理系统”两个平台。2009年由“环保署”启动的

温室气体登录平台则是面向所有行业，力图将多个部门分散的自愿

性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平台。

目标

台湾的自愿性温室气体登录平台主要是为了建立机构和企业

的温室气体管理能力，从下至上收集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为将

来可能面临的强制性减排政策做好准备，并且积极准备参与国际

碳排放市场交易体系。“环保署”的项目既可以协助企业掌握分

析工业生产流程、设施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利于厂内温室

气体管理；也可以协助政府掌握各行业历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趋势

及变化，以利于将来制定行业的减排目标；还可以为政府公布行

业的排放强度等信息作参考。参与“环保署”登录平台的企业还

可以根据其自愿减排的成效参与“先期”和“抵换”专案项目，

以获得相应的认可。123“经济部能源局”的项目主要是为了推动

建立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机制，完整掌握能源行业温室气

体的信息，以利于建立行业的排放基准线。124 目前，该项目已经

涵盖电力行业95%的发电装机容量，并已完全覆盖油品业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经济部工业局”的项目主要是为了使企业能在强

制性报告实施之前熟悉温室气体报告机制，提高温室气体管理能

力，降低强制性措施出台对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冲击。125

组织机构

“环保署”的登录平台由其自行管理，“经济部工业局”的

“产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及辅助计划”由非营利机构——财团法人

台湾绿色生产力基金会承办。“经济部能源局”的“能源产业温室

气体资讯中心”则由其自行管理。

行业、源头和气体

“环保署”的登录平台接受各种行业的企业登记，主要将行业

划分为“一般产业”、“电力业”和“气电共生业”(热电联产)三

大类；“经济部工业局”的项目面向工业企业；“经济部能源局”

的项目面向能源行业。三个项目的指南都是根据《企业标准》和

ISO-14064来制定的，所以与两者的原则和基本概念相一致，都要求

报告《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

报告主体和主要用户群

“环保署”的登录平台以设施为报告主体，登录系统的设计以

“展现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初衷。截至2009年底，登记的

企业已有220家以上，占能源和工业部门排放量的73%。126 主要有两

种企业参与这个登录平台：一种是参加“环保署”相关温室气体方

案的企业，包括在对新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承诺进行温

室气体核算、登记或减排的企业和打算申请或执行“环保署”的温

室气体“先期专案”和“抵换专案”的企业，即通过登记温室气体

排放量而获得一些“碳指标”；另外一种是自愿进行温室气体核算

和登记的企业。

“经济部工业局”的项目中，凡是在工业企业运营中因燃烧、

工艺过程和无组织扩散产生温室气体的，都可以参与进行温室气体

核算、排放量登记以及核查。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吸引高耗能的大

型企业参与。截至2010年底，该项目已经针对制造业用户进行了温

室气体核算的辅助工作及工厂排放量填报的查访，同时配合低碳科

技减量专案，共累计完成380家的盘查辅导。制造业的企业共有419

家工厂完成排放量填报，填报总量超过9700万tCO2当量。127 “经济

部能源局”的项目截至2009年已经辅助电力、油品、气体燃料等120

家能源企业(或厂)进行了温室气体核算。128

激励机制与数据报告

“经济部工业局”和“经济部能源局”都能为参与的企业提

供多方面的温室气体核算辅导，以建立这些行业的温室气体管理

能力。“环保署”的登录平台除了具备自愿登记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功能以外，还定期公布一些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数据。参

与登记的企业，可以对比企业本身和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如果低于行业，可以申请参加“先期专案”，以使其早期减排成

效获得“环保署”认可。这些经过认可的减排成效，可以由一些

承诺减排的企业购买用于抵减其排放量。一些参与CDM项目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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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还可以参加“抵换专案”，以使其减排成效获得认可。因此，

参加“环保署”的统一登录平台可以使得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信

息得到认可。参加“环保署”登录平台的企业可以选择是否公开

其温室气体数据以及具体的减排行动。截至2011年2月共有69家企

业愿意公开其排放数据。129

报告边界

组织边界:“环保署”规定使用运营控制权法。“经济部能源

局”为配合“环保署”的规定，也使用运营控制权法。

运营边界：与《企业标准》一致，“环保署”规定参与者必须

在登录平台上完整登记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范围三的排放不计

算在总排放量里，企业可自行选择是否计算范围三。“经济部能源

局”也进行同样的规定。“经济部工业局”建议企业如果无法量化

范围三的排放量，也应该尽可能地对范围三进行定性的描述。

基准年

与《企业标准》一致，基准年的数据既可以为单一年度的排

放，也可以为几年的平均值。“环保署”和“经济部能源局”都

规定重算基准年的阈值为3%。由于目前并无强制性的减排政策，

“环保署”的登录平台接受各年份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不过为

了便于建立行业排放基准线，鼓励企业报告2005年或2008年的排放

清单。130

计算方法要求

排放因子估算法、直接监测法和质量平衡法三种方法都可以采

用，但排放因子估算法最为常见。“经济部能源局”对排放因子和

活动水平数据的收集质量有很详细的分级，以指引和鼓励企业在成

本允许的范围内使用最准确的方法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核查

目前由于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环保署”暂不要求企业

使用第三方核查，企业可以提交未经核查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将

来强制性的法律出台以后，才会要求企业使用“环保署”认可的第

三方进行核查，核查完成以后，核查机构还应该将核查结果报告至

“环保署”的登录平台上。131 但现阶段参加“先期”和“抵换”专

案或因环境评估而承诺减排的企业则必须经过外部核查才能报告。132

“经济部工业局”为参与的企业提供核查的辅导，即协助企业确

认其输入到“工业局”平台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否正确及完

整，并帮助其了解核查的程序，以便企业日后能自行执行内部或

外部的核查。

减排目标

目前三个项目都没有规定减排目标。

技术支持

“环保署”、“经济部工业局”、“经济部能源局”都分别有

专门的网站提供大量有关温室气体核算、核查、减排和管理的相关

资料和信息。“工业局”在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将温室气体排放量

上传到网上平台以及核查三大方面都对企业进行辅导。“工业局”

和“能源局”在其项目中提供的辅导有助于建立起企业在温室气体

管理方面的能力。例如，经过“能源局”的辅导以后，部分能源企

业能够自行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以及利用第三方核查其排放清

单；经过减排的辅导，有15家企业(或厂)完成减排计划的ISO 14064-2

认证。各部门还通过大量的培训来建立起各行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报

告的能力。

除了“环保署”的统一登录平台以外，“能源局”和“工业

局”仍保留有原来的登录平台及填报模板，即“能源产业温室气体

盘查暨申报资讯管理系统”和“工业温室气体资讯中心”，目前正

在通过部门协调以整合至“环保署”的统一平台上。而“环保署”

的温室气体登录平台也在向“固定污染源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即

将固定源资料库的基本资料、工艺过程、设施以及原材料等信息汇

入在线报告系统中，以简化企业报告的程序。133

信息来源与相关链接

以上信息主要摘自“环保署”温室气体盘查与登录指引、“经

济部能源局”能源产业温室气体盘查技术手册(第二版)、“经济部

工业局”产业温室气体盘查登录及核查宣导手册以及各部门的网

站。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经济部工业局”产业节能减排资讯网

http://proj.moeaidb.gov.tw/ghg/，“经济部能源局”能源产业温室气体减

量资讯网http://verity.erl.itri.org.tw/EIGIC/achievement.aspx?SectionID=19，以及

“环保署”http://ghgregistry.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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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广东省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管理平台简介

广东省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管理平台是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在重

点用能单位填报能源数据的基础之上，利用世界资源研究所出版的

《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工具指南》提供的基础数据和

计算模型建立的一个温室气体排放在线管理平台。

该平台能够完成全省各主要用能企业由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

体排放计算工作，并根据企业、行业、地区、监管级别等维度，分

析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协助主管部门掌握区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强

度以及构成，对制定针对性的能耗政策提供辅助决策。系统包括数

据接口、排放计算、统计分析、系统管理等模块。

原理和功能

该平台通过采用估算的计算方法，使用以下公式估算温室气体

排放量:

能源消耗水平数据 × 排放因子 = 温室气体排放量

能源活动水平数据量化了企业某一生产或者消费活动的能源消

耗，例如锅炉燃烧消耗的煤的数量和企业的用电量等。温室气体排

  企业用户

  行业管理员

图附 3-1  |  平台的系统流程

  系统定时器

  系统管理员 设置参数

设置企业范围

查看、分析和导出排放数据

查看、分析和导出排放数据

上报能源数据

计算排放数据

开始

结束

结束

放因子是指每一单位的活动水平(如每吨煤或每度电)所对应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例如“吨CO2排放量/吨原煤”。

该平台使用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用能数据，主要是能源消费结构

表和能源消费结构附表作为能源消费水平数据的输入值。基于世界资源

研究所在《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工具指南》提出的排放因

子，再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和选用的全球增温潜势值，利用系统后台设

定的排放系数，自动计算出CO2、CH4、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系

统架构中预设了排放因子的参数设置功能，为数据的改进预留了空间。

平台系统还提供了数据接口、排放报表输出、系统管理和统计

分析等多项功能。

流程和结构

平台系统有三类用户，在系统中拥有不同权限。系统管理用户由

节能监察中心指定，对系统进行统一管理。行业管理用户由节能监察

中心指定，负责查看和分析特定行业中的排放数据；企业用户由企业

指定，负责上报能源数据，查看和分析企业本身的排放数据。所有能

源活动水平数据均来源于重点用能单位填报的能源数据，由广东省节

能监察中心“广东省重点用能企业能源信息管理平台”提供，无须另

行输入。此外，系统计时器负责在指定的时间内自动计算排放结果。

平台的系统流程和架构详见图附3-1平台的系统流程和图附3-2平

台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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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 3-2  |  平台系统结构

数据库（温室气体数据）

客户端

数据库（能源报表数据）

数据计算

计算调度 范围设置 参数设置 数据分析 系统管理

权限管理

报告形式

该平台的温室气体排放按照国际通行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温室

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企业标准》)和ISO 14064-1进

行报告，主要涉及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范围一是指源自企业拥有或

控制的排放源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范围二是指企业外购电力、热力

及制冷等产生的间接排放。详细定义可参考《企业标准》。

平台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见图附3-3 (见58页)，数据为虚拟数据。

优势和局限性

平台利用了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相关表格，无

需企业收集和提交额外的数据，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为准确的排放数

据。该平台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的基本框架，同时统

计企业的直接排放以及和能源相关的间接排放，使数据更有可比性。

平台统计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仅限于由能源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

排放，企业生产中工艺流程的直接排放和无组织直接排放并没有包含

其中，也没有覆盖HFCs、PFCs、SF6等其他的温室气体。由于排放因子

的不确定性，统计结果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建立平台所需准备

该平台由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管理运营，其他地区主管能源利用

状况报告的机构可以参考其模式建立类似的平台。建立平台需要做好

以下准备工作:

建立数字化平台处理企业上报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为温室

气体排放信息平台提供所需的能源消耗水平数据。

设立平台建设所需达成的目标，以确定平台与原能源利用状况报

告系统的接口以及该平台最终产出的信息及模式。

掌握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转换计算原理。可参考世界

资源研究所出版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工具指

南》提供的基础数据和计算模型。

预留数据接入、输出等接口，保持调整平台排放因子等参数的灵

活性。

设置政府、管理者、用能单位等各用户的使用权限，做好平台使

用指南，指导用户便利应用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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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统计 企业列表排放量分析 趋势分析

图附 3-3  |  平台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格式

基本信息

统计期 2011年2季度

公司名称                                 广州分公司

行业 排放量

排放信息

co2（吨） cH4（千克） N2o（千克） 总共的二氧化碳（吨）

直接排放（范围一） 2690229.26 72.71 20.86 2690229.27

移动排放源（运输） 199.90 0.00 0.00 199.90

固定排放源 2690029.37 72.71 20.85 2690029.38

供热和电力的间接排放（范围二） 1930653.35 22.99 28.21 1930653.36

生物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0.00 0.00 0.00 0.00

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总和（不包括生物源） 4620882.51 95.70 49.06 4620882.63

使用的全球增温趋势 2001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次报告

单位工业总产值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一） 0.91 吨co2e/ 万元

单位工业总产值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一＋范围二） 1.57 吨co2e/ 万元

单位综合能源消费量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一） 18783.75 吨co2e/ 万吨标准煤

单位综合能源消费量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一＋范围二） 32263.96 吨co2e/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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